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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本研究想要了解，究竟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的面向，

是否會產生差異？其次，本研究也想了解不分區立委若有基層選區經驗，則在立

法行為方面，與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之間是否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從

上述的研究問題所述，本研究試圖分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上的差

異，並且說明不分區立委之中具有不同的代表屬性，同時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表

現。 

本研究首先從混合選制的理論，分析選舉制度如何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

且，從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與授權的來源，解釋立法委員為何會採取相異的行動。

並且也從文獻中說明，混合選制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有幾種不同的情形；而這些類

型對於國會的運作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認為區域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強烈，而

且授權來源為選區選民，因此為了追求連任的目標，會提供更多利益給選區；而

當選區利益與政黨利益產生衝突時，區域立委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不一致。另

一方面，不分區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缺乏，加上授權來源為所屬政黨，

因此較傾向於維護政黨政策，並且對政黨較為忠誠。其中，若是不分區立委具有

選區經驗，雖然可能被認為會建立個人選票以及回應選區的授權；但其實選舉制

度的效果將會是影響這類立委行為的主要因素。 

最後的分析結果，證明如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所述，選舉制度與立法委員的

行為的確有顯著的影響。區域立委較為代表選區利益，而不分區立委則傾向於維

護政黨的利益，與本研究的預期相符合。並且，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受到

制度的影響，提案行為較不積極，但政黨團結程度則較高。 

關鍵詞：混合選制、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選區經驗、立法表現、政黨團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目錄 

摘要  ...................................................................................................................... iii 

目錄  ...................................................................................................................... iv 

表次  ....................................................................................................................... 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章節安排............................................................................................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8 

第一節 選舉制度與國會議員行為的關聯 ................................................... 8 
第二節 臺灣的不分區立委研究 ................................................................. 19 

第三章 研究理論與方法 ......................................................................................... 23 

第一節 理論架構.......................................................................................... 23 
第二節 研究設計.......................................................................................... 32 

第四章 立法委員的政黨初選提名方式 ................................................................. 40 

第一節 政黨與初選提名之關係 ................................................................. 41 
第二節 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 ......................................................... 47 
第三節 區域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 ............................................................. 56 
第四節 小結.................................................................................................. 65 

第五章 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背景與特徵 ............................................................. 68 

第一節 立法委員的選區經驗 ..................................................................... 68 
第二節 立法委員與所屬政黨 ..................................................................... 73 
第三節 立法委員的角色與資深程度 ......................................................... 76 
第四節 小結.................................................................................................. 78 

第六章 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行為 ................................................................. 80 

第一節 立法委員代表屬性與立法提案的關係 ......................................... 80 
第二節 立法委員代表屬性與政黨向心力的關係 ..................................... 91 
第三節 小結................................................................................................ 100 

第七章 結論 ........................................................................................................... 102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2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 107 

參考書目 ................................................................................................................... 1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次 

表 4-1 各主要政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 51 

表 4-2 國、民兩黨各屆期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與立法提案數概況 ........ 53 

表 4-3  國、民兩黨各屆期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與政黨向心力概況 ........ 53 

表 4-4 各主要政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 ................................ 60 

表 4-5 國、民兩黨各屆期提名方式與立法提案數概況 .................. 62 

表 4-6 國、民兩黨各屆期提名方式與政黨向心力概況 .................. 63 

表 5-1 第三屆到第六屆各政黨在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席次分佈概況 ........ 69 

表 5-2 代表類型與地方政治經驗交叉列表 ............................ 70 

表 5-3 立委代表屬性的分類概況 .................................... 71 

表 5-4 第三屆至第六屆立委的所屬政黨與代表屬性分佈情況 ............ 73 

表 5-5 立委代表屬性與資深程度概況 ................................ 77 

表 6-1 第三屆至第六屆立委法律提案次數 ............................ 80 

表 6-2 主要變數與立法提案數的平均數比較 .......................... 84 

表 6-3 影響立委的立法提案因素迴歸模型 ............................ 90 

表 6-4 各政黨立委在各屆的政黨向心力平均數概況 .................... 93 

表 6-5 主要變數與政黨向心力的平均數比較 .......................... 95 

表 6-6 影響政黨向心力的迴歸分析模型 .............................. 9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試圖探討過去立法院的區域與不分區立法委員，由於受到建立個人選

票動機與授權來源不同的影響，在國會中的代表角色及立法行為也會有所不同。1

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選制是採用混合選制，其中全體立法委員有四分之三的

比例是來自於「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Electoral System, MMD -SNTV，以下簡稱為SNTV)所選出

的區域立委；另外四分之一的比例是來自於類似「封閉式比例代表名單」

(Closed-Party List PR)所選出的不分區立委。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為各選舉區的

選民投票給區域代表，每一選區可選出超過一位以上的區域代表；而不分區代表

由政黨總得票數按比例分配其應得之席次。

除此之外，不分區立委中若是具有選區經驗，由於同時具有選區與政黨的授權，

因此與一般人對不分區立委的認知也會有相異之處。過去我們常常認為不分區立

委是單一的角色，主要的任務是作為政黨在立法院中的代表，負責在國會中捍衛

政黨的政策，並表現出支持的政黨提案的行動。但本研究試圖說明，不分區立委

本身也是具有其他的角色型態。因此本研究除了分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的立

法行為之外，也針對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探究這三類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

在代表角色與立法行為方面是否有差異。本研究試圖對這個看法提出實證的分

析。 

2

                                                      
1 本文底下所提到之「國會」相等於「立法院」的概念，如有其他涵義會特別註明。 

因此不分區立委選舉產生方式也可

2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此為第七次憲法修訂前之舊條文內容）的規定，全

國不分區選舉當選名額之分配主要是以應選名額乘上各政黨在選區的總得票率所得的乘積數之

整數，即為各政黨分配之當選名額；如有剩餘名額時則應按各政黨分配當選名額之剩餘數大小，

依次分配剩餘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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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稱作是政黨比例代表選舉制（吳東野 1999），或者較為接近混合制的選舉制度

（王業立 1998, 141）。而本研究也將以混合選制來說明臺灣第三屆至第六屆國會

的主要運作模式。 

由於混合選制之下主要選出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3

關於本研究的時空背景，首先要說明的是臺灣過去經歷政治民主化風潮，隨

著陸續開放黨禁、報禁，以及放鬆對社會意見表達有所箝制的相關政府措施。加

上選舉制度的改變，也給予民間社會與黨外人士積極參與政治的機會。此時中央

民意代表增補選的政策實施，逐漸增加民意代表的席次及競選名額，使得進入政

治服務領域的門檻大幅降低，也漸漸開放更多有意願從政的人士進入中央行政機

而區域立委與不分區

立委在人數上的差距，使得國會受到選區影響的程度較大。其中，以區域立委而

言，在逐漸投入心力參與立法決策的過程中，區域立委也漸漸地會為了選舉連任

的考量，而盡可能制定對其選區及選民有好處的法案(Fenno 1978；Mayhew 1987, 

19；盛杏湲 2000a)。然而過度地追求選區的利益，也使得這些區域立委大量提

出特定目的或是照顧特定選民族群的法案，以及低度修改的法律修正案等，以追

求在立法表現上顯而易見，且可向選區宣傳的政績。如此雖可讓立法委員得以向

選區選民「宣稱其問政成績」(Mayhew 1974)，進而在下次選舉中引以宣傳，以

吸引選民能夠再次給予支持；然而相較之下，不分區立委由於沒有明確需要負責

授與利益的選區及選民，再加上並不直接受到選票因素的限制，也就較不會提出

為選區帶回利益的法案內容。雖然以不分區立委本身的制度設計，應該是依照其

專業能力，遵循政黨內部所形成的共識，在國會中提高議事的專業性；並且可能

較為重視整體國家利益的相關法案及政策。但其中有一部分的不分區立委，由於

具備了基層選區的經驗，可能會表現出與其它不分區立委不一樣的行為。這些曾

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進入國會之後，究竟是會將過去特別照顧選區的行

為模式帶入立院；或者是因應選制的不同，候選人成為不分區代表之後，而表現

出更為傾向維護政黨的行為？這是本研究認為值得關注的焦點。 

                                                      
3 另外還有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及僑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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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與立法決策機關服務，對於過去由掌握權力核心者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透過「由

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思維，產生了衝擊性的變化。 

這樣一股改變的風潮，逐漸帶來許多以往位居上位者所未曾接觸過的地方層

級意見及需求。這群獲得機會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地方政治、經濟、社會菁英，

除了能夠對於國家政策及目標產生影響力之外，也一併在適當的時機將地方及基

層人民的態度與需求，透過權力反饋的機制反映到決策圈中。接著，在一九九二

年國會的全面改選，從制度上建立選民與民意代表之間的完整連結，正式且全面

性地採行 SNTV 與全國不分區的選舉制度，以每一屆任期為三年成為常態性的

民意代表選舉。其中，SNTV 所選出的區域代表席次名額，比起全國不分區代表

的席次來得多；且因為區域立委在各自的選區中，必須要有超過當選門檻選票數

的支持者，才能獲得當選。因此，區域立委會有各自需要照應及給予利益的特定

選區選民。這種情況在過去日本眾議院所採行的 SNTV 選舉制度也有類似的情

形(Hirano 2006)。以日本的情況而言，執政黨本身的許多政策或是政見可能被團

結的議員給綁架，制定出許多圖利特定地盤的法案及編列更多針對特定選民的經

費補助款等。因此，這類由選區選出的國會議員，為了當選連任，的確較有動機

為選區帶來利益與好處。 

過去針對混合選制運作的相關研究，有許多的看法指出，單一選區議員負責

回應選民的利益，而比例代表議員則較維護政黨政策與全國性的利益，兩者之間

能夠得到平衡。但也有許多的看法認為，兩種不同選舉形態的國會議員，由於追

求的利益相同，因此到最後其實兩者的行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依照兩種不同的

思考邏輯，我們或許可以檢視臺灣立委中，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方

面，是否會有差異？ 

以臺灣國會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設計來看，區域立委是由全國劃分出大小不

等的選舉區，然後由選區中的選民所選出，代表的是該選區的利益及反映其選區

選民的意見；而不分區立委的選出方式較為特別，是以全國單一選舉區為代表的

選區，選民將選票投給心中所屬的選區區域立委，最後計算選票將其加總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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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黨的得票比例，由各個政黨累積其選區所得票數後按照政黨名單排序來分

配應得席次。按照上述的制度設計，的確是隱含著區域立委代表選區利益，而不

分區立委代表政黨利益的想法。其中，不分區立委的提名名單與排序作業為政黨

所掌控安排，必須聽從政黨的指示命令，因此不分區立委的立法積極性相較來說

略為不足，可能較以支持政黨政策為主。再加上實施 SNTV 結合比例代表的選

制之後，不分區立委的設計原為鼓勵政黨提名具有專業素養，及具有立法專業知

識的候選人，進入國會殿堂中提升國會議事效率及問政品質。但有些主要政黨提

名不分區立委的人選時，可能是以政治妥協的出發點作為考量因素，將許多與地

方派系有關聯的基層候選人納入名單（吳東野 1999, 148）；或是安排較為資深的

區域立委，能夠延續其政治職涯，而列名不分區立委的名單中。當不分區立委的

組成成員中擁有選區經驗時，我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疑問：究竟這些曾有選區經驗

的不分區立委，進入立院成為民意代表之後，是代表選區的利益亦或是政黨的利

益？而具有這種屬性的不分區立委，與其他沒有選區的不分區立委或是區域立委

相比，在立法行為方面是否會有相異的表現？ 

過去在學術界及實務界的國會研究，多半較著墨於由各選區所選出之區域立

委，分析區域立委在國會殿堂中的立法決策行為，以及觀察他們如何與選區進行

互動以便建立選舉連結。再加上區域立委的議席數相較於不分區立委的議席數多

出甚多，因此更加重其分析的重要性；相較之下，對於不分區立委的角色及行為

則關注較少，或者是將不分區立委視為是一個完整的概念角色，並且只探討其規

範面的準則。除了因為不分區立委並無明確特定的選區之外，針對不分區立委的

相關研究文獻也較少討論到實務上的立法表現成效。與個別區域代表的制度功能

性相比，不分區代表較能站在由政黨所主導的整體性考量上，來平衡區域代表所

反映的選區利益及意見。 

前面提到關於區域立委在國會中為了追求連任，而有動機努力提出與制訂對

於選區有好處的法案，這樣的立法型態對於地方選區帶來許多正面的效果；並且

以制度而言，不分區立委被期待能夠支持政黨本身的政策，以維護政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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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不分區立委由於是從區域立委轉任，或者是曾任職基層民代及地方公職首

長，會成為不分區立委是希望轉換政治跑道往高階職位邁進。這些有過地方政治

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立法院中，可能與過去的選區風格差距極大，像是在立法表

現上不再積極、或是更專注於與政黨的團結程度等。 

因此，對於不同選舉制度所選出的立委，在立法行為會有何種差異的問題，

本文首先將會討論過去研究選舉制度影響國會議員行為的文獻，並且提出本研究

所建構的理論。接著，實際分析不同屬性的立法委員所表現出的立法行為。由於

本研究所欲觀察的對象，為混合選制之下由 SNTV 選制和比例代表選制所組成

的立法委員，對比兩者在立法行為所產生的差異；並且，進一步探討不分區立委

具有的不同代表屬性，分析不同屬性的立委在行為上的差別。最後總結本文研究

結論，並且對於新選制所產生的代表型態進行延伸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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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分成七章進行陳述，前面三章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並且整理

相關的文獻及研究設計的內容；而後四章將依序說明政黨初選提名制度、以及代

表屬性的分類，最後則是研究分析的結果。以下筆者將分別對各章節的內容大略

說明： 

第一章將會分別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為何要進行這項研究。

由於過去針對不分區立委的研究並不多見，且重點集中在不分區立委的制度化效

果。因此本研究首先將探討選舉制度的差異如何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且進一

步分析不同代表屬性的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上有何差別，試圖說明不分區立

委的不同面向。接著，第二章整理相關的文獻回顧，包含過去針對混合選制的理

論詮釋，說明混合選制可能形成的效應，並且舉出相關的經驗研究作為參考範例。

以及說明臺灣過去針對不分區立委的研究，有不同的研究面向，這些研究面向如

何塑造出不分區立委的角色與行為。 

第三章則是在第一節時說明本研究之理論建構過程以及研究架構，並且分析

理論如何詮釋本研究預期的結果。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不分區立委的代表屬性

進行分析，因此除了提到主要變數的理論推演過程之外，包括其他與立委的代表

屬性及立法行為有關的影響因素，均會在此章有所說明，並且交代這些變數的建

構理由。接著第二節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內容，交代變數的建構與測量方式，

並且清楚說明資料的分析單位與研究範圍，解釋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及使用

的資料來源，包括量化資料的取得來源等。 

第四章則是說明臺灣各個主要政黨與初選提名方式之間的關係，並且將各政

黨的提名方式與理論建構進行連結。由於初選提名制度為影響立法行為的動機之

一，因此本研究將把政黨的提名方式視為控制因素，討論政黨如何決定提名方式。

這裡會以一章的篇幅說明提名方式與立法行為的關係。 

第五章則分析立法委員的基本背景。在本章中筆者將觀察立委的組成背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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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並且探討不同代表類型的立法委員可能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像是與所

屬政黨和資深程度等因素，皆有可能對立委的不同代表屬性產生影響。 

而第六章則是利用統計分析方法，分析是否具有選區背景的不分區立委和區

域立委相比較之下，反映在立法行為上的差異為何。這裡將從立法表現和政黨團

結兩個面向來分析。首先，具有選區背景的不分區立委與一般不分區立委，在控

制了其他影響因素之後，立法提案的行為表現有無差異。另外，以政黨向心力來

觀察。檢視是否與選區背景有關的立委，在記名投票表決的一致性上與無選區背

景的立委有相異的團結程度。 

最後一章則為整理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與結論，解釋本研究所分析的結果與理

論建構是否相一致，並且與過去學者的研究相互比較，是否與文獻所研究的結果

相一致。最後，則提出本研究的缺失及需要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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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選舉制度與國會議員行為的關聯 

一、 選舉制度與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 

過去有相當多的文獻，研究選舉制度對於國會議員立法行為的影響，並且提

出選舉制度與立法行為之間的理論連結(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et al. 2004; 

Carey and Shugart 1995;Kerevel 2010; Sieberer 2010; Stratmann and Baur 2002)。這

些相關的研究都有一個大前提：就是從理性選擇的理論出發，認為國會議員具有

理性的思維，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行動來實踐個人的政治目的。以美國國會議

員的研究而言，Fenno(1973)認為國會議員主要有三個政治上的目標，包括連任、

在國會擁有影響力以及制定完善公共政策等。而 Kingdon(1977)也提出了類似的

說法，認為國會議員立法的政治目標主要在於滿足選區選民的意見、在華府內的

影響力以及制定完善政策。其中，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換句話說也是為了要達成

連任的目標，而能夠連任才能確保繼續從政的機會。若是從歐陸民主國家的觀點

來看，國會議員的政治目標一樣包括了能夠順利連任、依照個人的偏好來制定政

策以及希望能升遷到更高的職位等(Műller and Strøm 1999; Sieberer 2010)。其中，

最為重要的關鍵在於，國會議員是否能夠順利連任。因為能夠連任，才能有機會

持續完成其他的政治目標(Fiorina 1989)。因此，從理性的觀點出發，國會議員必

須盡可能獲得連任的機會，作為個人最優先考量的任務。 

既然獲得連任為國會議員最重要的目標，因此國會議員為了盡可能地增加連

任的機會，也就會有強烈的動機建立屬於自己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Cain et 

al. 1987; Carey and Shugart 1995; Mayhew 1974;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過去

的研究針對上述的假設，認為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影響國會議員建立個人選票動機

的強弱(Carey and Shugart 1995)，而選舉制度也與國會議員的連任難易程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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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若從選舉制度的不同來分析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首先，以美國國會的

相關研究為例，美國所採行的議員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Single-Member Plurality System)，各選區所選出的議員會付出心力在特定的行為，

例如在國會中利用肉桶立法為選區帶來好處，並藉由立法成果來宣稱自己的政績

(Mayhew 1974)；或是在自己的選區中提供完善的選區服務等(Fenno 1978)。國會

議員採取這些行為，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讓自己可以順利在

選舉中連任成功。因此，在單一選區的選舉制度中，國會議員有強烈的建立個人

選票動機。藉由為選區帶回利益的行為，來建立更多的個人選票(Carey and 

Shugart 1995)。 

雖然針對美國國會議員與選區之間的連結，有豐富的證據說明議員有建立個

人選票的動機。然而，以相關的研究策略來分析歐陸議會民主政治的選制，卻很

難界定選區或是政黨的因素，影響議員建立個人選票動機的程度。原因在於多數

歐陸國家的議會選舉採用的是比例代表選制，並且還區分成開放式名單與封閉式

名單兩種。當政黨提出候選人的名單時，依照選民投票方式的不同，候選人必須

建立的個人選票程度也有不同。以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名單而言，國會議員通常關

注的是國家層級的議題，或是捍衛自己政黨所提出的政策等；較少表現出個人照

顧選區的行為，與選民的連結關係也弱於單一選區議員(Kerevel 2010, 692; 

Lancaster and Patterson 1990; Stratman and Baur 2002)。因此，為了分析比例名單

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有許多的研究文獻從其他影響因素著手。例如比較政

黨在初選階段提名候選人的方式，檢視候選人因應政黨介入程度的不同，而可能

會有不同尋求個人選票的誘因(Crisp et al. 2004; Shomer 2009a)。透過研究其他的

影響因素，補足比例代表選制與選區連結之間的理論。 

有些學者從議員的社會背景、職業或其他特性來分析議員的行為(Lowenberg 

and Patterson 1979; Putnam 1976)。這些研究從國會議員具有的個人特質來觀察，

而不是由議員的行為角度來分析，想要連結議員個人特質與建立個人選票行為動

機之間的關係。像是從議員的出生地或過去的選舉經驗等特徵，可以讓選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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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對於選區的基本認識。原因在於，以全國性選舉的候選人而言，先前的基

層選舉經驗是最顯而易見的特徵(Putnam 1976, 51)，這也是選民在選舉時所能夠

獲得明確的資訊線索(Valdini 2005)。因此，先前的基層選舉經驗就代表存在著較

強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也就是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之下，國會議員會反映出不同

的建立個人選票特性(Shugart et al. 2005, 438)。 

以比例代表議員選舉為例，Shugart 等人(2005)的研究比較開放式比例代表名

單和封閉式比例代表名單兩種制度。首先，以開放式比例代表名單而言，當選區

規模越大時則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越強；以封閉式比例代表名單來看，當選區規

模越大時則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越弱(Shugart et al. 2005, 439)。Shugart 等人對此

的解釋是，選舉制度的確是影響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因素，關鍵在於選民面臨選

舉時資訊的取得來源。假如選民是透過政黨標籤來投票，則他們較不需要候選人

表現出尋求個人選票的行為；反之，假若選民是依照候選人的特質進行投票，則

他們會要求候選人有較多對選區有好處的行動(Shugart et al. 2005, 441)。 

從上述概念所建構的邏輯來看，選舉制度影響選民在投票時取得候選人資訊

線索的程度，並且依此來決定投票支持的對象。當選民越認為候選人具有與選區

有關的特性時，越會支持候選人當選。按照此邏輯，Shugart 等人(2005)分析比例

代表名單中，選區規模與建立個人選票特性(personal vote-earning attributes)的關

係。得到的結果發現，封閉式比例代表的議員選舉，隨著選區規模越大時，出現

有地方政治經驗的議員的機率越低，也越沒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原因在於，

封閉式名單選區規模越大，選民越無法透過選區經驗的特徵支持候選人；或許也

可以說，即便議員具有選區經驗的特性，但在封閉式名單中無法突顯個人的政治

名聲，也就越缺乏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 

除了單一選區選制與比例代表選制之外，目前有許多民主國家採行混合選制。

而混合選制最常見的方式即是結合了單一選區選制與比例代表選制兩者，依照選

票分配的方式和席次的多寡而有不同的類型。在混合選制之下，針對國會議員建

立個人選票的研究，相對來說更顯得複雜許多(Cain et al. 1984; 1987; Car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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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gart 1995; Crisp et al. 2004)。這也是因為混合選制在同一個國家運作，會有較

多機會產生相互影響，因此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行為相對來說也更加多元。若是

以實際情況為例，首先，以議員尋求連任的目標當作前提，依照選制的不同，議

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也所有不同。由封閉式比例代表名單中選出的議員，為了

能夠順利連任，會較為仰賴政黨的協助和遵從政黨的命令(Cain et al. 1987; Carey 

and Shugart 1995; Shugart et al. 2005; Sieberer 2010, 485)；但從單一選區選制或是

單記可讓渡選制中選出的議員，為了能夠在選舉中與黨內及其他政黨的候選人產

生區隔，讓選民考量議員個人的表現而以選票支持，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較

為強烈(Carey and Shugart 1995)。 

延續前面的論述，在混合選制中，相異的選舉制度所選出的議員會有不同建

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單一選區制度選出的議員，會因為受到選區選民的壓力，而

為選區帶來更多的好處，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例如 Kulishek 與 Crisp 針對委內

瑞拉的研究中指出，選區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高於比例代表名單的議員

(Kulishek and Crisp 2001)。並且，比例代表名單的議員相較於選區議員，較不可

能加入更多的委員會，由於前者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弱，因此並不需要參與額

外的委員會來增加分配利益的機會(Crisp 2007)。相對地，比例代表名單制度選出

的議員，由於所代表的是政黨，維護政黨名聲的可能性較高(Carey and Shugart 

1995, 419)。而為了維持政黨名聲，就會避免與政黨立場相互衝突，而會盡量克

制自己的行動。如此一來，尋求個人選票的誘因自然不會比維護政黨名聲來得重

要。 

綜上所述，從過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選舉制度可能會影響國會議員建

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而選舉制度的不同，對於建立個人政治名聲的程度也會不同。

當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時，所選出的選區議員為了連任的目標，必須要與黨內及

他黨候選人競爭，進而得到選區選民的支持，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強烈。

當選舉制度為比例代表名單時，所選出的比例代表議員為了連任，會盡可能地維

護政黨名聲，避免與政黨採取不同立場，因此較缺乏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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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混合選制中議員的授權來源 

有關於選舉制度對於國會議員所產生的影響，從制度層面觀察，議員受委任

權力的來源對於個人的行為也會有影響，特別是在具有雙重委任來源的混合選制

中，更能清楚比較委任權力產生的效果。由於過去的研究針對不同選制的差異進

行比較，所研究的對象常是不同國家或是不同時間範圍進行分析，可能會受到較

多特定的因素所影響。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混合選制的制度設計允許單一選區

選制和比例代表選制共同運作，可以控制在同一背景之下，同時觀察兩種相異選

制之下所選出的國會議員所表現出的行為(Stratmann and Baur 2002)。這裡有個前

提假設，也就是單一選區和比例代表這兩種不同的選制，在混合選制之下可以獨

立運作，並且能產生如同這兩種選制的理論所預期般地的效果(Crisp 2007)。 

從權力委任的觀點來看，混合選制底下同時產生了兩種受到不同授權來源的

國會議員：一類是來自於單一選區選制所選出的選區議員，代表的是基層選區選

民的利益，會為選區帶回更多的好處，授權的來源是選區的選民；而另一類是來

自於比例代表名單選制所選出的比例代表議員，代表的是政黨或是全國性的利益，

主要是維護政黨的政策和遵循政黨的立場，授權的來源是政黨本身(Bawn and 

Thies 2003; Ferrara et al. 2005; Kerevel 2010;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Sieberer 

2010; Thames 2005)。兩種不同的權力委任來源，使得不同選制所選出的議員有

直接負責代表的對象，這也是「個別授權」(mandate divide)的邏輯(Thames 2005, 

3-8)。然而，對於混合選制之下，不同選舉規則可以獨立運作且能發揮各自純粹

效果的前提假設，有些學者卻認為這個假設存在問題(Crisp 2007; Ferrara et al. 

2005)。這些學者指出，混合選制的運作方式可能會讓國會議員的授權來源受到

「相互混雜」(contamination)的影響。也就是說，由單一選區選制和比例代表選

制所組成的混合選制，並且從混合選制中選出的議員，所表現出的行為與各自獨

立的選制中選出的議員有明顯的差異，這個差異可能是混合選制中兩種不同選制

相互產生的影響(Crisp 2007; Ferrara et al. 2005; Kerevel 2010, 693; Sieber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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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而其中的關鍵，在於政黨可以發展出將兩種規則選出的議員彼此進行互動

的策略，因此選民也就無法針對個別選制選出的議員，考量議員的表現作出獨立

判斷(Cox and Schoppa 2002; Herron 2002)。 

除了相互混雜的效果之外，學者們認為混合選制帶來的結果也有迥然不同的

看法：「兼具兩者優點」(the best of both worlds)和「最壞的情況」(the worst of both 

worlds)。兼具兩者優點的說法是指，混合選制所帶來的影響是兼採了純粹的單一

選區選制和比例代表選制各自的長處，可以平衡不同型態的代表利益(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這個說法的基礎論述可從兩個觀點來觀察，首先，從政府

組成的觀點來看，若是以純粹的單一選區選制而言，當政黨在各個選區獲得過半

數選票時，就能組成執政黨，成為掌握行政權的多數政府；若是以純粹的比例代

表選制而論，在選舉時常會發生沒有政黨能夠取得過半票數的情況，因此當這個

情況發生時，往往需要由各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共同執政並且組成聯合內閣。其

次，從政黨與議員權力強弱的觀點，若是以純粹的單一選區而言，由於候選人必

須在選區盡可能爭取選票，授權的直接來源是選區選民，因此相對於政黨來說候

選人顯得較為強勢；若是以純粹的比例代表選制而論，政黨能夠決定候選人是否

列名於提名名單之上，甚至可以影響黨內議員能否進入內閣，因此相對於候選人

來說，政黨則顯得較為強勢(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25-26)。 

除了上述政黨與議員之間的關係，混合選制兼具兩者優點的說法也針對不同

選制的議員，所表現出的行為進行討論。以混合選制下單一選區的議員而言，應

該會有強烈代表地方選區利益的傾向，希望能為選區帶回更多的好處，也會提出

更多照顧選區的法案或政策；並且，當選區的利益與政黨所屬利益產生衝突的情

況時，單一選區的議員會更有可能反對政黨的立場，而選擇挺身維護選區的利益。

另外，以混合選制下比例代表的議員而論，應該會表現出對政黨忠誠的行為，並

且專注於國家或政黨的事務，也會不遺餘力地維護政黨和國家的利益(Kerevel 

2010, 692)。 

綜合以上，混合選制得以兼具兩者優點的說法，可以歸納成以下的結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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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此說法認為混合選制可以平衡兩種不同型態的代表類型。也就是讓政黨可以

組成多數政府，並且有能力維護政黨與國家的整體利益；並且其他小黨也有機會

提供利益給特定群眾或選民。其次，此說法也認為，混合選制允許同時出現較強

勢的政黨和強勢的候選人。如此一來，政黨更具有課責性，使得政黨得以負責執

政成效的好壞結果；同時，候選人也能肩負地方選區的利益，並且維護選民的利

益不受侵害(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582-591)。 

關於混合選制成效的說法還有另一種可能，也就是會出現「最壞的情況」。

此說法認為，混合選制會使得個別議員產生違反常理的誘因去圖利特定選民，而

非議員本身應該負責的選民(Bawn and Thies 2003)。並且，Bawn 和 Thies 認為，

混合選制不但不會帶來兩種不同選制可能平衡選區與國家利益的正面效果，反而

會包含了兩種選制的缺陷與問題。這個說法的關鍵在於，國會議員在選舉時是否

可以同時被提名在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名單中，也就是雙重提名的規定。雙重提

名的理論意涵，本來是為了要增加議員能夠協調選區和政黨利益的動機。這也是

因為候選人會藉由自己在立法行為上付出心力所獲得的成果，有效分配給整合的

選民和未經整合的選民。所謂整合的選民，像是利益團體之類的組織，可以提供

候選人連任所需的資源和資金；而非整合的選民，類似一般的選民，則能提供候

選人連任所需的選票。因此，雙重提名的目的就是為了平衡這兩者之間的利益代

表問題(Bawn and Thies 2003)。 

然而，雙重提名會面臨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比例代表議員會過度集中資

源給整合的選民，並且增加照顧已整合選民的誘因。原因在於，單一選區的議員

為了獲得連任必須盡可能的獲取選票，因此需要積極地為選區帶來好處；但比例

代表議員卻不需要付出太多心力來考量政黨得票數的多寡問題。加上付出資源給

未經整合的選民之後，能夠得到的回饋不明顯，也就無法讓比例代表議員專注於

這些未經整合選民的利益。最後，比例代表議員反而會對整合的選民提供好處，

並從這些整合的選民群體中得到回饋，進而在選區提名的名單中獲得當選的機會

而非政黨提名的比例名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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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混合選制所帶來效果的第二種說法，「最壞的情況」之說法主要的關鍵

論述在於，混合選制允許雙重提名的制度設計，使得比例代表的議員因為可以得

到明顯的回饋，進而會更積極地服務整合的選民，為這些明確的選民群體帶來好

處。因此，比例代表議員的表現相較於單一選區中的議員，兩者之間並沒有明顯

的差別，表現出類似的行為(Kerevel 2010)。 

三、 混合選制的經驗研究 

過去有許多的學者針對混合選制產生的效果進行研究，並且利用不同的理論

邏輯來說明混合選制所造成的效應，像是以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以及委任授權的

來源，檢驗選舉制度如何影響國會議員的行為。為了印證影響的程度，這些學者

藉由觀察議員的立法行為，來檢驗制度的影響效果。而其中主要觀察的面向，大

致上可分為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兩方面，因此本研究也分別介紹實際的經驗研究

結果，說明如何透過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來分析制度對於議員的影響。 

在立法表現的部分，針對民主國家的混合選制研究，有相當多學者比較了混

合選制的發展情形與國會議員的立法表現行為(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2007; 

Crisp et al. 2004; Ferrara et al. 2005; Haspel et al. 1998; Kerevel 2010; Pekkanen et al. 

2006; Stratmann and Baur 2002)。以立法表現而言，議員為了增加連任的機會，

會積極投入立法提案的制訂過程，以向選民宣稱自己的政績。如 Stratmann和 Baur

研究德國國會委員會的運作，發現單一選區議員傾向於加入與選區利益有關的委

員會，可以從中分配利益給選區選民；而比例代表議員則傾向於加入與普遍利益

有關的委員會(Stratmann and Baur 2002)。另外，Ferrara 等人針對義大利國會議員

的研究，認為比例代表議員較不會投入心力在立法事務上，反而會參加與政黨相

關的活動，但研究得到的結果卻無法明顯證明(Ferrara et al. 2005)。Kerevel 對墨

西哥的研究說明了比例代表議員提出較多的主要法律提案，這些提案與國家的整

體利益相關，並且能為政黨帶來名聲；而單一選區議員則提出較多的法律修正案，

這些修正案與選區的特定利益較為相關，能夠為選民帶來利益(Kerevel 201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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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kanen 等人研究日本眾議院的議員，發現被列在邊緣名單的比例代表議員和

選區競爭較激烈的單一選區議員，會提出具有明確主張的提案，增加自己連任的

機率(Pekkanen et al. 2006)。 

在政黨團結的部分，也有許多針對混合選制國會議員與政黨黨紀之間的行為

研究(Batto 2009; Haspel et al. 1998; Herron 2002; Ferrara et al. 2005; Jun and Hix 

2010; Kerevel 2010; Kulishek and Crisp 2001; Sieberer 2010; Thames 2001; 2005)。

這些研究主要說明了混合選制的差異，和所選出的議員與政黨之間的團結情形。

Carey 和 Shugart 曾指出，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制選出的議員相較於以政黨為中

心的選制所選出的議員，相對於所屬政黨的自主性程度較高(Carey and Shugart 

1995)。換句話說，單一選區選制會讓國會議員產生建立個人名聲的誘因，如此

可提高候選人連任的機會；但相對地也會同時削弱所屬政黨的控制能力。而比例

代表選制會讓議員有建立政黨名聲的誘因，並且表現出對政黨有利的行為，得以

加強所屬政黨的黨紀。 

以政黨團結的研究而言，Haspel 等人研究俄國國會議員的團結情形，發現若

是政黨中的單一選區議員比例高於比例代表議員，則政黨在記名表決上較不團結

(Haspel et al. 1998)。而 Thames 同樣研究俄國國會，並且聚焦在預算表決上，說

明單一選區議員相較於比例代表議員較不團結(Thames 2001)。而烏克蘭的國會議

員有相同情況，比例代表議員和安全選區中的議員比起競爭較激烈選區的議員來

說，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相異。這也是因為在競爭激烈的選區中，候選人需要

獲得政黨更多的奧援，因此會較為遵守政黨的命令(Herron 2002)。但針對義大利

的研究，卻沒有得到選舉制度影響國會議員是否遵守黨紀的結果(Ferrara 2004)。

德國的混合選制中，在 1990 年到 1994 年這段時間，單一選區議員較有可能表現

出與政黨相異的立場(Stratmann 2006)；同樣的結果在 2005 年到 2009 年這段時間

也得到驗證(Sieberer 2010)。另外，針對匈牙利、俄羅斯與烏克蘭等議會民主國

家的跨國研究中，除了俄羅斯國會中單一選區議員的團結程度比起比例代表議員

來得較低之外，其餘兩個國家則沒有差別(Thames 2005)。最後，墨西哥的研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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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證明單一選區議員與比例代表議員何者較可能遵守黨紀(Kerevel 2010)。 

綜合以上，本節回顧了過去文獻中有關選舉制度使議員產生建立個人選票的

動機，以及國會議員本身授權的來源，如何影響國會議員的行為表現。過去的研

究針對相異的選舉制度，認為會形成不同程度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由於議員最

重要的政治目標是為了尋求連任，因此當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制度時，議員或候

選人有較強的動機建立個人政治名聲，爭取較多選民的支持，進而獲得當選；而

當選舉制度為比例代表制度，選民在投票時常會依據政黨的標籤，來決定支持心

中屬意的政黨，較少評估候選人個人的特質或政績而投票。當然，比例代表選制

中還可區分成開放式的比例名單和封閉式的比例名單兩種。開放式的比例名單可

以依照選民的偏好來決定喜好順序，因此當選區規模越大時，則在名單中的候選

人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就越強烈；反之，封閉式的比例名單順序由政黨所決定，

選民無法擅自排列喜好的候選人順序，因此當選區規模越大時，在名單中的候選

人越不可能有累積個人政治名聲的誘因，而傾向於維護政黨名聲 

除了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之外，另外本節也回顧了過去的研究針對權力委任

方式，所產生的國會議員行為。從議員授權的觀點來看，純粹的單一選區選舉，

選出的議員其授權來源是選區選民，因此單一選區議員必須要對選民負起代表責

任，維護選區的利益不受損害；純粹的比例代表選制的選舉，選區的議員其授權

來源是所屬政黨，因此比例代表議員必須負責捍衛政黨的政策和利益，並且專注

於國家層次的議題。然而，有關混合選制中的授權來源對於議員的行為，學界中

卻有不同的詮釋說明。首先，有學者認為混合選制可以產生明確的「個別授權」

(mandate divide)，混合選制之下的單一選區議員和比例代表議員，各有明確的授

權來源，彼此之間可以獨立運作且能發揮各自的功效(Crisp 2007; Thames 2005)。

但也有學者反駁這個說法，認為混合選制反而會產生「相互混雜」(contamination)

的效果，不但無法產生如同各自獨立運作的選制所帶來的效用，反而會讓這兩種

選制選出的議員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而表現出與理論預期相異的行為(Kerevel 

2010, 693; Sieberer 2010,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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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混合選制運作的效果，也有「兼具兩者優點」與「最壞的情況」這兩種

說法。兼具兩者優點的說法，是指混合選制最重要的效用是可以平衡不同型態的

代表。由於混合選制同時選出兩種不同型態的議員，因此有助於政黨和議員維護

各自的利益，不至於偏廢一方。而有關最壞的情況，學者認為混合選制不但無法

兼顧選區和國家利益；反之，可能會因為混合選制中的雙重提名制度，使得比例

代表選出的議員較有可能關注經過整合的選民群體，並且提供較多的利益來獲得

明確的回饋。因此最後反而類似於單一選區議員的行為。 

討論完選舉制度影響國會議員行為的相關研究文獻，接下來本研究將介紹針

對臺灣不分區立委的相關研究，說明不分區立委的不同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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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的不分區立委研究 

本文希望檢視不同選制所選出的立委在國會中所表現出的行為，並且區分不

同屬性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相互進行比較。因此，本研究將會先簡單探討過

去不分區立委的相關研究面向，並說明與立委的立法行為相關的因素。 

過去關於不分區立委的研究面向，大致可以區分成法規制度、提名策略、代

表角色、在國會次級團體的定位以及與政黨的互動等面向，從這些不同的面向再

來分析不分區立委的表現與特性。以不分區立委的形成制度而言，胡舜基從憲法

的修訂過程介紹不分區立委制度設立的背景（胡舜基 2005），說明每次修憲案內

容對於不分區立委的組成方式與人數如何改變，並且衍伸至各政黨針對不分區立

委的提名策略在不同屆期的差異，最後則是檢討不分區立委制度如何改善的問題。

同樣是針對不分區立委的制度，吳東野(1999)在他的研究中，首先介紹世界主要

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提到臺灣的國會選舉制度特徵，其中包含不分區立委的

形成方式；再來他還比較臺灣的不分區立委制度與比例代表制的異同，在選區結

構上和提名方式有何不同之處（吳東野 1999）。 

而說明不分區立委制度的形成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討論如何選擇候選人的議

題。有關於不分區立委的提名策略，也有不同的分析面向（Crisp et al. 2004; 

Shomer 2009b; 林佳欣 1999；李昆澤 2002；吳東野 1999；胡舜基 2005；陳佳

吉 2000）。政黨具有提名立法委員候選人的功能，而提名的策略與過程有不同的

考量牽涉其中。從世界主要民主國家提名制度的差異，可以大致觀察出提名方式

的種類範圍，得知這些國家因應其憲政體制和政治文化的背景，所採取之提名手

段背後的邏輯（林家欣 1999, 15）。接著，也有學者比較臺灣各個政黨的提名制

度，發現政黨在不同屆期的立法委員選舉前有不同的提名方式。吳東野首先分析

了臺灣各政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提名策略，探討政黨所採取的提名方式會影響不

分區立委在立法院內表現出的角色與功能。由於提名方式可能會決定不分區立委

候選人進入國會後的預期表現，因此可以顯現出這些政黨考量提名不分區立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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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思維。例如國民黨提名許多基層民代或者轉換政治職涯的省議員，將地方

派系的勢力帶入到國會中；民進黨採用初選制度來決定候選人名單，進而規定必

須納入不同代表性質的提名人選，包括政治人物、學者專家與弱勢團體等分類。

最後，他還總結了不分區立委的制度效果，並且提出未來希望可以改革選制為單

一選區兩票制的方式（吳東野 1999）。 

前述提到了提名制度的影響，而採取不同提名方式的政黨，也是關鍵因素之

一。政黨對於提名制度的演變過程，象徵著不同階段的政治考量，尤其是針對臺

灣的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提名方式分析。陳佳吉以國、民兩黨的提

名制度演變，說明政黨政治甄補功能的發展，是經過多年以來的調適與修正，逐

漸地進入制度化的過程（陳佳吉 2000）。其中，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從最初的經由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後再由中常會作最後的核定的方

式；到後來提名規則經過兩次的細部修訂，大致上的原則仍是由黨中央決定不分

區立委候選人的名單（吳東野 1999, 156；胡舜基 2005, 83），權力集中在黨中央

內部的手中。而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制度，在一開始時即採用黨員投票與幹

部投票合併採計的方式，決定候選人被提名與否。並且將名單納入一些分組的原

則，以確保學者專家、女性以及弱勢團體的代表屬性能夠進入國會中（李昆澤 

2002, 56；吳東野 1999, 157；林佳欣 1999, 80-83；胡舜基 2005, 84-87）。因此，

觀察政黨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提名策略，可以大致瞭解政黨內部的主要權力來源，

以及對於不分區立委的定位抱持著何種認知。 

談論到不分區立委在國會委員會中的表現與定位，也有不同的研究面向

（Batto 2005；黃德福 2001；羅清俊 2002）。羅清俊針對立法院常設委員會的審

查功能研究中，提到不分區立委本身的專業能力，如何表現在委員會內部的法案

審查的過程（羅清俊 2002）。由於立法院常設委員會的工作是進行法案的實質審

查，且委員會是依照不同專業領域進行分類，需要具備相當程度各該領域的專業

知識，才有辦法針對法案重點內容提出適切的觀點。而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是分

析國會專業化的程度是否足夠。最後得出的結果顯示，不分區立委在法案審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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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並沒有發揮預期的專業角色功能。從結論來看，羅清俊認為政黨在提名的過

程中，應該以專業考量來決定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名單，並且根據各自的專長領

域分配至合適的委員會，展現立委專業的法案審查能力（羅清俊 2002, 46）；或

者是透過選舉制度改革，讓不分區立委擁有充裕的時間與發揮空間，建立起委員

會的資深制度（黃德福 2001, 2-3），才能讓立法院的功能更加專業化。 

除此之外，Batto 分析立法院第二屆立委任期到第四屆立委任期內，立委參

與不同委員會的動機與選舉策略之間的連結，是否存在尋租的關係。他將委員會

的性質區分為與金錢相關的委員會、與金錢無關的委員會及不屬這兩類的委員會。

其中，不分區立委比起區域立委來說，更頻繁地加入與金錢無關的委員會，尤其

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Batto 2005, 53)。除此之外，他也將不分區立委區分為有

意投入其他選舉的立委與純粹的不分區立委兩種類型，當立委純粹擔任不分區立

委而沒有其他政治職涯的規畫時，待在與金錢無關的委員會的時間較多，而留在

與金錢有關的委員會的時間較少(Batto 2005, 55)。這也能顯示出不分區立委在選

擇加入委員會時，有其政治上的考量與規畫。 

有關不分區立委在國會中與政黨互動的研究，也包含記名投票表決時是否依

照政黨的指示，遵守政黨的黨紀而不會站在相反的立場；或者在何種情況下，立

委會採取與政黨不同的立場等。由於進行記名投票表決的審議過程中，當法案內

容與自己選區利益有牴觸時，區域立委可能會採取與黨內立場相反的行為；而不

分區立委可能會聽從政黨的命令，並與政黨的行動一致。Batto 針對臺灣立委的

研究，觀察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進行記名投票表決時，立委與政黨最後立場相

反的情形，並討論立委本身的角色與政黨立場一致性(Batto 2009)。他希望證明不

分區立委未來如果想要轉換到更高的政治職位，或者是想要再回到區域立委等地

方民意代表的行列，在記名表決的行動上可能會出現較多與政黨立場不一致的情

形。雖然最後的模型結果在統計解釋上並不顯著，也就是希望轉換政治職涯的不

分區立委與一般不分區立委在記名表決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從係數的方向性來看

前者的確是較有可能會與政黨本身的立場相反。因此從這點來看，希望轉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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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的不分區立委並不一定完全遵照政黨內部的指示，有時可能會有自身考量而

採取與政黨相背離的行動(Batto 2009)。 

總結前述，我們可以知道針對不分區立委的相關研究中，主要關注制度層面

設計、演變過程、在立院次級團體的行為以及與政黨之間的互動等面向，對於不

分區立委本身的角色差異與反映出的代表行為則較少著墨。這是由於不分區立委

的組成人數較少，且相較於區域立委的席次比例上只有四分之一，再加上臺灣的

混合選制下不分區立委的選票來源是間接來自 SNTV 選制中區域立委得票的設

計，在重要性與影響力上都不如區域立委，反映在研究文獻上也是如此。因此本

研究除了主要分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行為之外，也特別著重在不分區

立委的代表角色差異，分析選舉制度對立法委員行為的影響，補足過去文獻中較

少著墨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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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理論與方法 

第一節 理論架構 

本研究的理論建構，將聚焦在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分析區域與不分區立委

是否有不同的代表行為；並且，進一步說明不分區立委中若具有選區經驗，是否

會與一般的不分區立委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因此，為了能夠解答這個問題，本研

究分析立法委員的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兩個面向，探討混合選制之下不同選制選

出的立委，在這兩個面向上的表現。由於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組成形態與典型的

混合選制相當接近，4

在理論架構的內容當中，會按照以下的順序進行敘述：本研究首先會說明立

法表現的面向，並且依序說明不同代表角色的立委，在建立個人選票動機與委任

基礎方面的差異，是否會導致不同程度的立法表現。其次，再接著說明政黨團結

的面向，一樣討論不同代表角色的立委，藉由建立個人選票動機與委任基礎的差

異，是否會呈現出不同的政黨團結情形。接下來本研究將按照上述的順序詳細說

明理論建構的過程。 

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混合選制對國會議員行為的影響來進行

說明，並以臺灣不同型態的立法委員作為研究案例，說明選舉制度與立法委員行

為之間的連結關係。 

從前述的文獻討論中，我們能夠得知在混合選制之下，不同方式選出的國會

議員可能會產生相異的立法行為。這些文獻的結論認為選舉制度與國會議員的立

法行為之間能夠產生連結(Mayhew 1974)，並且認為不同的選舉制度，選出的國

會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也會不同(Bawn and Thies 2003; Cain et al. 1984; 1987; 

Carey and Shugart 1995; Crisp et al. 2004; Stratmann and Baur 2002)。以過去文獻的

結論來檢視臺灣，從臺灣不同的選舉制度分別來看，單記不可讓渡複數選區制選

                                                      
4 典型的混合選制為單一選區選制與比例代表選制所組成；而臺灣過去立法委員組成的方式為單

記不可讓渡複數選區選制與比例代表選制，組成型態上有其相似之處。故本研究以混合選制形成

的影響引申說明臺灣立法委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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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區域立委，而區域立委在選區中以連任為目標的前提之下，除了與他黨候選

人競爭，同時也需要和同黨立委候選人角逐當選資格。為了能夠獲得當選，區域

立委必須展現個人特色，並且在相同的政黨標籤情況下與同黨候選人競逐，希望

能在選戰中脫穎而出。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出，區域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相

當強烈，會為了增加個人政治名聲而表現出對選區有利的行為。 

另一方面，比例代表選制所選出的不分區立委，同樣以連任的目標做為從政

前提之下，受到政黨掌控提名方式的影響，能否當選端賴政黨是否將候選人列入

政黨名單中。加上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的名單排列方式採用封閉式，由政黨決定誰

能被列入代表名單上，選民無法對個別候選人按照偏好進行排序。因此，不分區

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相對較為薄弱，較有可能以增加政黨名聲為目標。 

除此之外，前述文獻曾提到，在封閉式比例代表選制中，選區規模越大時則

國會議員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越弱(Carey and Shugart 1995)，並且出現建立個人

選票特性的機會也較低(Shugart et al. 2005)。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基層選區經驗

的不分區立委，在選舉中較無法利用自己的選區從政經驗，影響選民投票的決定。

這是因為選民在投票時可能會視其是否具有建立個人選票特性，例如出生地或選

區經驗，來獲知候選人與選區之間關係的資訊；但在不分區立委的選舉中卻無法

直接將選票投給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因此也使得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

立委，相對於區域立委而言較欠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也較不會利用立法表現

來增加自己的個人名聲。本研究從上述的理論邏輯來看，相較於一般的不分區立

委，認為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因其具有選區背景，有建立個人選票的經驗，

因此在立法表現的績效上可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間。 

由於不同的選舉制度，除了會讓國會議員有相異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之外，

同時也代表著不同的授權來源(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2007; Ferrara et al. 

2005; Kerevel 2010;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Sieberer 2010; Thames 2005)。以

臺灣的混合選制所選出的立法委員而言，區域立委在 SNTV 選制之下，於選區

中獲得足夠當選的票數，得以進入立法院。因此，區域立委得到委任的權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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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選區選民，需要適時地回應選區的利益需求；並且，按照選民與立委之間的委

託代理關係而論，選民以選票的形式提供委託的基礎給區域立委，使立委得到授

權進入國會；而區域立委則相對應地成為選民在國會中的代理人，並且爭取實質

利益給選民，以回報選民的支持。也就是委託者（選民）提供選票支持，而代理

者（區域立委）回應其需求的關係。因此，區域立委成為選民授權的對象，而必

須為選區帶來利益，有責任提供更多的好處給選民。 

不分區立委的授權來源則與區域立委不同，其委任的基礎是不分區立委所屬

的政黨。由於不分區立委當選與否，需由政黨將候選人提名至政黨比例代表名單

當中，並且由政黨決定其排列順序。因此，不分區立委得到委任的權力來源是自

己所屬的政黨，必須捍衛政黨的利益，或是維護政黨的政策提案等。依照此邏輯

而言，此時的委託者即為政黨，委任權力給不分區立委；而不分區立委則成為政

黨的代理人，負責回應政黨的需求，較傾向於遵循政黨的指示。因此，不分區立

委成為政黨授權的對象，需要替政黨維護其利益，並且聽命於政黨。 

然而不分區立委當中若是曾有基層選區經驗，代表過去的委任基礎為選區選

民，因此也同時擁有回應選民需求的從政經驗。從委任授權的觀點來看，這些曾

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過去曾經接受到選區的委任授權，因此即便進入不分

區立委名單當中，也會因為過去由選區所得到的授權來源，而較傾向於回應選民

的利益需求。所以這些曾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理論上來說應該比其他沒有

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更重視選區，並且依循著曾與選區所建立的委任關係，

提出較多與選區有關的法案，在立院中也較有可能為選區帶回利益。 

簡單先總結以上有關立法表現的論述，本研究認為，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

有不同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以及授權的來源，因此在立法行為上會有差別。為

了驗證這個論述，本研究觀察立法委員的立法表現面向，也就是立委的立法提案

數量，分析選舉制度的不同是否會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首先，區域立委為了連

任的政治目標，需要增加個人名聲，而建立足夠的個人選票，才能在選區中脫穎

而出；並且區域立委需要回應選民的授權，在立法院中代表選區的利益，為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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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更多的好處。為了實踐上述的目標，區域立委會在立法表現上更加積極，提

出更多的立法提案以增加自己的個人名聲，並且利用提案帶回更多的利益給選區

選民。而不分區立委受到政黨的影響較大，必須增加所屬政黨的名聲，相對地建

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較小；並且不分區立委授權來源是政黨，最重要的任務即是支

持政黨的政策提案，而不需要過多的個人表現。因此相較於不分區立委而言，區

域立委更有可能會提出較多的立法提案，在立法表現方面會更加積極。 

另外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當中若是具有選區經驗者，在立法表現方面可

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間。由於前述提到不分區立委受到封閉式比例

代表名單的影響，當選區規模越大時則相對地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越小，較不需

要累積個人的政治名聲。然而本研究認為，即便是進入不分區立委名單當中，有

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仍會依其選區背景，進行較低程度的建立個人選票行為，

而非完全傾向一般的不分區立委表現。並且，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其授權

來源雖然從選區轉變為政黨，需要負責代表的對象也從選民改變為以政黨為主。

然而，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由於也曾經受到選區的委任授權，因此可

能在立法表現方面較為積極。在立法提案上相較於區域立委而言，雖然並不會比

區域立委提出更多立法提案來回應選區需求；但與其它一般的不分區立委相比，

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會因為與選區過去建立的關係，而可能會藉由立法

提案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 

同樣探究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本研究除了以立法表現的面向來分析，也藉

由立委的政黨團結面向來觀察立法行為。因此以下討論立法委員的政黨團結情

形。 

如同前面文獻所述，混合選制會讓國會議員有不同的政黨團結程度(Batto 

2009; Haspel et al. 1998; Herron 2002; Ferrara et al. 2005; Jun and Hix 2010; Kerevel 

2010; Kulishek and Crisp 2001; Sieberer 2010; Thames 2001; 2005)。因此在立法表

現上有差異之外，本研究認為立法委員在政黨團結面向也會有所差別，也就是政

黨向心力的程度會有相異之處。首先，以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來看，按照不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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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選出的立法委員分別而論，區域立委為了能夠順利連任，需要獲得選區選民的

青睞，並且提升自己的政治名聲，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強。依照此邏輯，

倘若在國會議事程序中特定選區的利益可能受到危害時，區域立委自然有較強的

誘因阻止損害的情況發生；即便無法完全阻擋利益損害的情況，區域立委也必須

表現出特定的行動，讓選民得以了解立委維護選區利益的態度。因此，當政黨的

立場可能會危害選區利益時，區域立委較有可能維護選區的福祉而採取與政黨相

異的立場，以確保自己的個人名聲不受威脅。 

而不分區立委同樣為了連任的政治目標，必須得到政黨的支持，才能順利被

列名於政黨名單當中；再加上前述曾經提到封閉式的比例名單選制，會因為選區

規模的擴大而使得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降低(Carey and Shugart 1995, 431)。

由此可知，不分區立委受到政黨的影響較多，較有可能表現出對政黨的忠誠行為，

並且盡可能地增加政黨名聲，而比較不在意自己的個人選票。表現在政黨團結的

行動上，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較有可能維護政黨的利益，並且遵循政黨的命令，

進而在政黨向心力的程度上表現地比區域立委更為團結，與黨內的立場一致性程

度較高。 

然而在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當中，可能出現介於其中的情況。這些有選

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較為熟悉選區選民的利益，但我們也知道身為不分區立委必

須維護的是所屬政黨的利益。因此若是選區的利益同時與政黨的利益產生衝突時，

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因其選區背景而可能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所以整體

表現可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間。也就是說，本研究認為這些有選區

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需要決定自己的議題立場時，有時可能會偏向選區，有時

則可能偏向政黨，並沒有完全的誘因驅使他們採取特定傾向的行為。 

若是以委任授權的觀點而言，區域立委得到來自選區選民的授權，必須維護

選區的權益不受損害。除了需要回應選區的利益需求之外，當選區應有的利益受

到侵害時，區域立委有責任挺身捍衛選區選民的福祉。因此，區域立委為了能夠

順利連任，並且獲得選民再次授權的前提之下，若是政黨的決策可能會影響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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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時，代表選區民意的區域立委則較有可能採取與政黨相背離的立場，表現出

維護選區利益的行動，不惜與政黨之間產生衝突。而展現與政黨相異的態度，是

區域立委回應選區授權較為顯而易見的方式。 

相較之下，不分區立委的授權來源是政黨，主要的任務是維護政黨的整體利

益。而為了能夠獲得連任，得到政黨的再次授權，需要盡可能地表現出忠誠於政

黨的行為。因此，一旦進入政黨表決的程序時，不分區立委為了回應政黨的委任，

並且支持政黨的整體決策，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一致。與區域立委相比時，表

現出較高的政黨團結程度。 

若是以具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在過去的從政經驗中曾經接受過選

區選民的委任授權，也曾表現出回應選民利益的行為。因此，在成為不分區立委

之後，雖然本身的授權來源轉變成為所屬政黨，但與選區的連結關係並不會完全

消失，可能同時接受選區與政黨的委任來源。除了遵守政黨的命令，展現出與政

黨之間的委任關係之外；也會照顧選區的需求，以回應選民的授權。因此，本研

究認為具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可能同時為了回應政黨與選區的授權，在議

題立場上並不會完全偏向委任來源的其中之一。因此，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

由於受到雙重授權的影響，對授權來源忠誠的程度可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

立委之間。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認為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各自會有不同建立政

治名聲的動機和授權來源，進而在政黨團結方面有不同的表現。為了檢驗這個論

述，本研究將比較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的政黨向心力，分析兩者是否有差異。

首先，區域立委為了連任的政治目標，需要建立足夠的個人選票，才能在選區中

獲得勝選；並且區域立委需要回應選民的授權，在國會中維護選區的利益不受侵

害。為了實踐上述的目標，區域立委在記名表決行為上，更有可能會為了維護選

區的利益而與政黨的立場不一致，立委個人的政黨向心力程度較低。而不分區立

委受到政黨的影響較大，主要的任務是增加所屬政黨的名聲，相對地建立個人選

票的誘因較小；並且不分區立委授權來源是政黨，最重要的行動即是支持政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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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提案。因此，不分區立委在記名表決行為上，為了表現出對政黨的忠誠，更

有可能採取與政黨相同的立場，以行動來維護政黨的名聲，個人的政黨向心力程

度較高。另一方面，不分區立委當中若是具有選區經驗者，也有建立個人選票的

動機。雖然在封閉式名單當中，並沒有太大的誘因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但有選

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仍可能會因其選區背景而保持與選區的連結；並且授權來源

中，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同時具有政黨與選區的委任關係。因此，這些曾有

基層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記名表決行為上表現可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一般

的不分區立委之間，同時會考量選區與政黨的立場，因此並不會完全維護選區或

政黨的利益。 

歸納上述的理論建構過程，本研究依照選舉制度影響國會議員行為的理論，

推論臺灣混合選制之下的立法委員，會有不同的立法行為表現；並且，不分區立

委當中有無選區的經驗，也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立法行為。因此，為了檢證本研

究理論的建構邏輯，筆者針對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表現和政黨團結兩個

面向，分析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在立法表現和政黨團結方面，是否具有顯著的差

異，進而符合本研究的推論。此外，過去的文獻曾說明混合選制可能會產生「兼

具兩者優點」或「最壞的情況」等情形(Bawn and Thies 2003; Kerevel 2010; 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 Sieberer 2010)，因此本研究在第七章結論的部分，也會進一

步討論臺灣國會混合選制的運作所形成的影響。依照本研究推論區域立委與不分

區立委在立法行為上的差異，本研究將會分析臺灣混合選制的運作情形可能較傾

向於何種說法，也就是混合選制下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各自表現出的行為會呈

現何種情形。 

最後，回顧本研究上述的理論建構，這裡簡要說明如下：在立法行為方面，

本研究將以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兩面向來分析。以區域立委而言，由於區域立委

需要向選區選民展現政績及宣稱功勞，會積極投入心力在立法提案上，以建立個

人選票作為目標；並且回應選民的授權，為選區帶來較多的利益，因此立法提案

的表現會較為突出。但若以不分區立委來說，由於屬於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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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區立委可能會以支持政黨政策為主要任務，進而回應政黨的授權；再加上建

立個人選票的動機相當薄弱，對於立法提案的主動性不高，因此相較於區域立委

而言，不分區立委在立法提案上的表現會少於區域立委。另一方面，不分區立委

當中，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因為其本身的選區背景因素，具有建立個人選票

的特性，因此雖然成為不分區立委，但也有增進個人知名度的需求；並且，當授

權來源從選區轉變成政黨之後，意味著同時具備了選區與政黨的委任關係。而為

了回應選區與政黨的授權，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可能除了專注於政黨整體利

益之外，同時也關心選區的個別利益。因此，受到雙重授權的影響，在立法提案

的數量上可能會介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間。較區域立委來得少，但多於一

般的不分區立委。 

而以政黨團結面向來看，當立法院中的法案審查需要在院會進行記名投票表

決時，由於建立個人選票誘因的強弱差別，不分區立委服從政黨指示的比例高於

區域立委。也就是說，區域立委有較強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並且為了回應選區

的授權，需要維護選民的利益，因此在記名投票表決上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不

一致，而政黨向心力的程度較低。不分區立委則相對地會希望增加政黨名聲，累

積更多的政黨聲望，並且由於委任來源是所屬政黨，因此會較為傾向於支持政黨

的決策，在記名投票表決上較有可能遵循政黨的立場，政黨向心力的程度較高。

接著，再從不分區立委的角色來看，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雖然在封閉式的比

例名單中，但由於過去的選區背景使得這些立委具有建立個人選票的基本特性，

因此除了重視政黨名聲之外，也會增加個人名聲。並且，因為曾接受選區的委任

授權，即便進入不分區立委名單之中，仍可能保持過去與選區的連結關係。因此

在法案表決的階段可能同時受到選區與政黨的影響，遵守黨紀的程度可能介於區

域立委與一般的不分區立委之間。 

綜合上述的理論建構，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在代表角色與立法

行為上有所不同，這是由於選舉制度所造成的影響；而不分區立委本身是否具有

選區背景的政治經驗，同時可以被區分成不同的屬性，這不同的屬性反映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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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與政黨團結方面具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將以選舉制度的

不同，來說明立法委員的代表屬性差異，並且透過立委在國會的立法行為來進行

討論，分析選舉制度影響立法委員的程度，從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和授權來源的

理論建構來詮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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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內容。首先，本研究將會介紹分析單位與時間

範圍；其次，本研究依序說明變數設定的方式與邏輯，界定依變數與自變數的建

立方式，以此設定本研究的影響因素。最後，說明本研究的分析方法與資料來源。 

一、 分析單位與研究範圍 

本研究依據分析面向的不同，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來進行討論，依序說明如

下： 

探討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時，將分成立法提案數和政黨向心力兩部分來討論。

以立法提案數為指標時，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採用第三屆至第六屆立法委員任期

內的每位立委的主提案數。將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合併計算，第三屆共有 164

位委員，第四屆之後至第六屆每屆委員皆為 225 位委員。然而因為立法院長的職

位特殊性，本研究將予以排除，因此總計四屆的立法委員有效分析個數共為 835

個(164＋225＋225＋225－4＝835)。5

以政黨向心力為指標時，是利用每位立委的記名表決記錄來分析。因此這個

指標是採用第三屆至第六屆立法院屆期中，立法委員的記名投票表決記錄與該政

黨的向心程度，每位立法委員都會在每一個記名表決上留下個人立場的記錄，而

法案表決的種類包含法律案、預算案、憲法修正案、決議、覆議案、總統罷免案、

針對議事程序的決議、對預算有關的決議以及針對預算審議程序的決議等。以人

數來看，第三屆共有 162 位立委有投票記錄，第四屆共有 230 位委員，第五屆共

有 223 位委員，以及第六屆有 244 位委員，因此總共有 859 位立委的記名表決記

錄，會有較多的立委人數是因為有些立委中途辭職或是被延攬入閣，而會有其他

人遞補這些離職立委的情形出現。

 

6

                                                      
5 如有中途被延攬入閣、且未擔任超過兩個會期的立委，將會被排除在外。 

當然，這些立委在每一個記名投票表決上都

會有自己的立場，因此可以計算出每位委員在每一個表決上與政黨的向心力程度。

6 如為中途成為候補立委者，一旦未超過兩個會期則將會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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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這個設計可以得知此立委個人的政黨向心力指標，並且總共分析的樣本共有

859 個。 

二、 變數建構與測量 

（一） 依變數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選舉制度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且除了分析區域

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間的差異之外；也分析不同屬性的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

的差異。因此除了需要界定不分區立委的屬性之外，也必須釐清如何測量立法委

員的立法行為。以立委的立法行為而言，本研究將以立法提案數與記名投票表決

的政黨向心力作為研究分析的依變數，也就是立法行為的強度和方向，來觀察本

研究所界定的影響因素對於立法行為的影響。過去關於立法委員的研究中已有許

多針對立法行為的測量指標，而本研究考量可供處理的資料範圍之後，以立法提

案數與記名表決的向心力來測量立委的立法行為。由於立法提案數為立法委員在

院會中最明顯的立法表現，因此以次數來作為測量的指標相當合理。而記名表決

的向心力則是檢視立委遵守政黨指示的指標，採取與黨內多數立委的立場次數越

多，代表立委越團結，也越聽從政黨的命令。關於立法行為的資料範圍將從第三

屆至第六屆立委任期，總共四個屆期皆納入研究分析的範圍內。以下是立法提案

與政黨向心力的詳細說明： 

1. 立法提案次數 

立法提案次數即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每屆任期中所提出的法律案總次數。其

中，本研究將只討論主提案數，而將連署提案數排除。由於連署提案並不是立委

主動提出，而大多是被動幫忙或者因人情因素而跟進連署，多數情況下甚至對於

所連署的提案內容不甚瞭解，分析連署提案並沒有實質意義，因此本研究不予納

入分析。 

選擇立法提案作為立委個人的立法表現指標，雖然在直觀上略顯粗糙，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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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認為立委的提案表現有其分析價值。以實際情況而言，立法表現的範圍相

當廣泛，包括個人主提案、連署提案、施政質詢等都能作為觀察立法表現的指標。

甚至，依照提案的類型或是提案的規模，都能呈現立法委員的實際表現以及關注

的議題層面。然而本研究之所以採用立法主提案數量的原因，在於當立委提出主

提案的次數越多，則客觀上即可代表立委的立法表現越積極，越能顯現出立委宣

稱其政績的行為；而主提案的次數越少，則代表立委的立法表現較不積極，較無

法觀察其宣稱立法政績的表現。加上本研究所觀察的時間範圍為介於第三屆至第

六屆立委屆期，而許多的分析指標並不適合跨越如此長時間的研究。其中立法主

提案既能夠單純地呈現立法委員的個人立法績效，並且在分析上也較少涉入研究

者主觀價值判斷的問題（例如提案的類型），因此對於分析立委的立法表現來說

是較為適合的測量指標。 

本研究認為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與選區服務之間並非完全的取捨關係(trade 

off)，也就是說立委除了進行選區服務以提供利益給選民之外，透過提案行為也

能夠表現出帶回好處給選區的行動。當立委在立法提案行為上表現積極時，一方

面代表立委對於與訂定法案相關的事務更加投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希望表現出

立委本身應盡的職責，藉由提案為選區帶來利益，並且讓選民清楚知道自己的績

效。從這兩方面來看，若考量實際適用性與可觀測性，本研究認為立法提案數可

以是分析立法表現較容易接受的測量指標之一。 

2. 政黨向心力 

第三屆至第六屆立法院會期中所通過的記名表決法案，每個法案中個別立委

所採取的立場分別為「贊成」、「反對」、「棄權」、「廢票」、「缺席」等情形。而為

了較為清楚地分辨其立場，本研究把「反對」、「棄權」、「廢票」、「缺席」等幾種

立場統一歸類成「反對」，因此每一位立法委員在每一個記名表決的法案中會有

「贊成」或者是「反對」這其中一種立場。而這個指標以每一會期為時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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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一位立委在每一次記名表決上，與同黨議員的向心力程度。7

當政黨向心力指標數值越接近 1 時，則代表該立委在該屆任期中的記名表決

案，與政黨的立場越一致，該立委也越團結；反之，當數值越接近 0 時，則代表

該立委在該屆任期中進行記名表決時，與政黨的立場越不一致，也代表該立委越

不團結。 

當某一立委

在同一會期內的記名投票表決，與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同黨議員中立場完全相

同時，則該次表決案該立委的向心力指數為 1；反之，在記名投票表決上未與超

過百分之五十的同黨議員立場相同時，則該次表決案該立委的向心力指數為 0。

最後總計該屆立委任期個別立委所進行的記名投票表決的向心力，除以該屆進行

的表決法案數，即可得到一個介於 0 到 1 之間的個人向心力指標，因此該指標為

介於 0 到 1 之間的連續變數。 

（二） 自變數 

本研究主要的自變數為立法委員所表現出的代表屬性，尤其是區分不分區立

委所具有的背景因素。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不分區立委如果具有「選區背景」

的特性，則會表現出與一般不分區立委不同的行為，也與區域立委有所差異。因

此首要之處在於先分析立法委員的代表屬性。對此，本研究針對不分區立委的差

異性，分類成具有選區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與一般不分區立委，並與區域立委

一同進行比較，檢驗立法委員不同的代表屬性在立法行為上是否會有不同。另外，

如同前面所述，除了政治經驗之外，包含初選提名方式、政黨、參與委員會、屆

別與資深程度等因素亦會對代表角色與立法行為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這些變

數納入控制，以瞭解在控制這些變數之後，主要變數對於立法行為的影響程度。

以下則為本研究自變數的測量方式說明： 

代表屬性：除了按照選舉制的不同，區分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之外；針

對過去的選區經驗背景有無，本研究將觀察不分區立委在擔任立委職務前，是否

                                                      
7 此一指標的設定參考盛杏湲教授測量立委的政黨凝聚力方式（盛杏湲 2008b,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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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擔任過地方公職首長、地方民意代表或區域立委等政治職位，並將不分區立

委區分成不同的屬性。由於許多國家的國會議員在進入國會時，有越來越高的比

例具有地方政府官員與地方議會代表的從政經驗(Olson 1994, 24)。因為擁有地方

政治經驗的屬性，可讓選民得到候選人的資訊，並且可從這個線索來得知候選人

是否對於選區的需由有一定程度的知識(Putnam 1976, 51)。另外一方面，臺灣過

去的混合選制中並沒有雙重提名的設計，因此本研究以具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

委，作為檢驗「相互混雜」(contamination)效果的對象。 

詳細的變項操作化設定，依照理論建構的說明，如果過去曾經有地方政治經

驗的不分區立委，本研究就將其編碼成「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從未擔

任過地方政治職位的不分區立委則會編碼成「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以

及「區域立委」共三類進行分析。 

而關於其他的影響變數，包括立委所屬的政黨類別、參與的委員會、屆期以

及立委個人的資深程度等，以下為說明。 

1. 所屬政黨：本研究將針對立委任期間的所屬政黨進行編碼，因此本研究

將以這段期間內有所屬黨員進入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的政黨為分析的目標。並且

將各個政黨分別編碼，共分成五類。分別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

聯黨」、「新黨」等五分類。至於無黨籍與無黨團結聯盟則在最後分析階段時排除，

並設定成遺漏值。另外，本研究不考慮立委在任期當中改變黨籍的情形，因為涉

及到屆期的設定與分析的時間範圍，因此所屬政黨的設定將以選舉時立委所登記

的黨籍為準。 

2. 參與委員會：由於立法委員的議事工作是具有高度專業性質的技術，越

具有特定議題領域的專業能力，也越能在議題或政策上發揮影響力，提出自己的

專業看法並且與政治理念相結合。立法委員為了提出實踐自己的政治目標之法案，

在法律提案階段及審查程序中會納入自己的觀點與意見，這些觀點的來源就是立

委本身的專業基礎。近年來許多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具有的專業如法律知識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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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專業技術等，佔全部國會議員職業的比例越來越高(Olson 1994, 22)，這也是因

為國會立法事務所需具備的專業性很高，如果不是擁有法律專業或者特定專業能

力，至少也需籌組相關專業的國會助理小組。 

由於立法院會中的委員會需要進行法案的審查工作，因此當立委具有某些特

定領域的專業能力時，能在委員會中產生影響力（羅清俊 2002，45）。如教育委

員會強調資深與專業分工，組成的成員也大都來自教育界，相同專業背景的委員

所共同通過的決策也就較少有爭議，且決策品質也較好（黃秀端 2000）。而法制、

司法等委員會因為需要具備法律專業知識，要求的專業程度更高，對希望參與此

委員會的立委而言難度較高。因此，會選擇這些專業性質委員會的立委，應是具

備特定專業能力，才能應付此委員會必須審議的提案內容。 

除了專業能力的選擇，立委可能會選擇較為熱門委員會，像是能夠分配利益

的財政、經濟與交通等委員會（黃秀端 2000），或是與金錢有關的委員會(Batto 

2005)。在這些委員會中，立委可以處理所涉金額龐大的法案，並且藉由內部資

訊得知政府的金融政策。透過委員會的運作，使立委能夠將利益帶回選區，或是

讓特定對象得利，以換取選民支持。這也是立委能夠建立個人選票的方式，並且

在議程設定的階段更能夠直接安排利益的分配。 

考量到立委在任期內參與的委員會相當多元且不固定，因此本研究把立委參

與的委員會性質進行區分。首先，先將立委在每一屆任期內至少參與三個會期以

上，才會被編碼成該屆任期所參與的委員會；若該立委參與的委員會都未達到三

個會期，則被編碼成未參與該委員會。接著，再將財政、經濟與交通委員會編碼

成有分配利益性質的「金錢委員會」，只要有參與此三類委員會的立委就會被編

碼成有參與金錢委員會。另外，把法制、司法與國防委員會編碼成「專業委員會」，

只要有參與達到三個會期以上的標準，並且加入這三類委員會的立委，就會被編

碼成有參與專業委員會。其他委員會則依照各自的名稱編碼，並且在分析階段時

予以排除。 

3. 屆別：此變數的處理方式將以「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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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等四個分類作為不同立委屆期的變數界定，以便用來控制模型中有關立委屆

別的時間因素對於立委代表角色與行為的影響。 

4. 資深程度：立法委員在國會中的資深程度，對於立委的代表屬性會有影

響，並且反映在立法行為上也能觀察出影響的程度。以立委的代表角色而言，連

任次數越多的立委相較於新任立委，可能更為關注選區的事務（盛杏湲 2005b）。

以區域立委來說，連任次數越多代表經營選區的時間越久，也就更為注重選區的

發展，並且對於選區服務的內容也較能掌握；而新任立委則因對政治事務不甚熟

悉，因此可能較無法看出差異。相較之下，不分區立委若擔任立委屆期越久，則

對於立法整體業務就越熟悉，因此能夠處理更複雜的國家層次議題，換句話說也

就更有可能重視制定法案的工作。 

因此，對於資深程度的考量，本研究將把立法委員的當選次數作為資深程度

的測量指標，由於研究的時間範圍從第三屆起至第六屆結束，但最早的任期從第

一屆即開始。因此，資深程度最多連任六屆，所以此變數的數值最小為 1，最大

為 6，以連續變數的形式放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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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分析不分區立委在代表屬性上的不同，反映在代

表角色與立法行為的差異。首先，本研究將先探討立法委員的代表屬性，界定出

立法委員具有哪些不同的代表類型；接著，再將立法委員的代表屬性放入模型中，

並且與本研究所設定的其他控制變數一齊放入，分析不同屬性的立法行為。因此

總結本研究的整體架構將分成兩個部份來討論，第一個部分將探討立法委員所具

有的代表屬性，以相關分析來觀察立法委員表現出的不同類型。第二部分將探討

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分析立委的立法表現和政黨團結情形，利用統計分析方法

來檢證各相關變數對於立委立法行為的影響程度。 

由於本研究針對立法行為的測量共有兩項指標：「立法提案數」及「政黨向

心力」，首先立法提案數為連續變數，因此在分析時將利用迴歸分析統計模型來

檢證相關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而政黨向心力則為連續變數，分析時一樣將以

迴歸分析統計模型進行檢證。 

四、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將分成幾個部分，首先關於立委的基本資料建構，本研究使用盛杏

湲教授所主持之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資料檔案「立法委員的代表行為」

(NSC88-2414-H-004-023)、「立法委員的代表行為(Ⅱ)」(NSC89-2414-H-004-031)。

而立法提案記錄與記名投票表決記錄的部分，本研究使用盛杏湲教授所主持之國

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資料檔案「政黨的國會領導：臺灣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NSC94-2414-H-004-028)以及「選區、政黨與立法委員的三角關係：選制變遷前

後的比較」(NSC95-2414-H-004-046-MY3)等計畫檔案。並且，本研究也參考國

會圖書館網站立法提案資料及立法委員個人立法記錄進行編碼。最後輔以政府公

開出版資料以及各主要政黨網路資訊作為補充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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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立法委員的政黨初選提名方式 

本研究在理論建構的部分討論到選舉制度差異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且筆

者認為影響立委行為的邏輯是建立政治名聲的程度與授權來源的差別。也就是說，

混合選制會讓立委有不同的建立個人選票或是政黨名聲的誘因；加上授權來源對

象不同，也讓立委必須面對不同的委任關係，進而表現出不一樣的行為。這也是

本研究主要的理論範疇，並藉由分析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面向，以印證本研究的

推論。 

除了選舉制度差異會影響立委行為之外，過去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政黨內部決

定候選人的方式，也會影響國會議員或候選人的立法行為。由於政黨能夠決定提

名候選人的方式，並且在初選階段採用不同的篩選標準，使得候選人會因應不同

的提名規定，而表現出相對應的行為，以期能夠順利被政黨提名。因此，對於國

會議員而言，如何在政黨所制定出來的初選提名遊戲規則下，順利獲得提名，是

相當重要的目標。也就是說，必須要盡可能符合提名方式所要求的條件，才有機

會進入提名名單中。為了符合提名方式所規定的條件，候選人會因此表現出特定

的行動，幫助自己能夠滿足提名條件。因此，政黨所決定的初選提名方式，可能

對於立法委員的行為產生影響。 

而本研究為了檢驗政黨初選提名方式是否會牴觸本研究的理論建構，需要先

針對政黨的因素與政黨如何決定初選提名方式的背景，加以描述與討論。並且，

本研究將利用政黨與屆期時間因素，作為檢證初選提名方式的操作變數，放入本

研究的模型中，與選舉制度因素一起分析立委立法行為的影響情形。 

接下來，本研究將簡單說明政黨與初選提名方式，如何影響立法委員行為的

背景因素與變遷過程，並討論這些因素與立法行為之間的關係。在本章中，筆者

將會依序介紹各政黨的提名方式，並在最後總結政黨與提名方式對立法行為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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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黨與初選提名之關係 

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所採行的是混合選制，也就是由 SNTV 制度

所選出的區域立委，與按照各政黨總得票數比例分配席次的不分區立委兩者所組

成。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立委，有著不同的建立政治名聲動機；前者為了連任需要

選民的支持，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較強烈，而後者則是需要得到政黨的支持，

因此增進政黨名聲的動機較為強烈。另一方面，兩種不同類型的立委，所面對的

是不同的授權來源；前者所需要面對的選區選民，而後者則是自己所屬的政黨。

因此，兩種不同型態的權力委任方式，讓立委有各自需要回應代表的對象。從理

論建構的過程，本研究認為混合選制下，不同選舉規則會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

而延續選舉制度的效應，政黨的初選提名方式可能也會是影響國會議員行為的重

要競替假設。本研究除了主要聚焦在選舉制度的影響之外，同時也會分析其它的

影響因素，並以理論的推論邏輯來說明初選提名制度是否影響立委的行為。 

首先，本研究認為政黨的影響相當重要。過去針對混合選制的研究曾經提到

政黨會影響國會議員的代表角色與行為。不論是政黨取得執政權與否(Kerevel 

2010; Shomer 2009b; Sieberer 2010)；或是政黨本身的政治生態環境，不同的政黨

有各自的政治特質，也相對地影響黨內議員在國會中的表現(Jun and Hix 2010 )；

甚至是政黨規模的大小也對議員的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Meserve et al. 2010; 

Shomer 2009b)。當不同面向的政黨因素存在時，就會對黨內成員帶來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可能涉及到黨內成員的內在想法和外在表現，使得不同政黨之間存在的

差異，也可能會反映在黨內成員的行為上。 

由於臺灣立法院內政黨之間惡鬥情況激烈，再加上是否成為執政黨的因素，

不同政黨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可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作為（王靖興 2007，

77-80；盛杏湲 2005b；2008b；黃秀端 2004；黃麗香 1999）。以代表角色而言，

不同政黨的立委對於較重視選區利益或是較重視政黨利益，存在著相異的觀點。

例如國民黨立委較重視選區，而且由於黨內提名人數較多，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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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也越強；而民進黨也較重視選區，但重視政黨的立委也有一定比例；而小黨

像是新黨，因為人數較少，黨內競爭較低，因此傾向於遵守政黨的指示（盛杏湲 

2000a, 57）。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除了政黨本身的文化使然之外，例如國民黨

過去長期執政，掌握行政部門的情況下，黨內立委較無力在立法行為上有所表現，

只好轉向注重選區服務的質量，因此以選區利益為重的目標是可以理解；而其他

政黨的立委由於人數上在立法院處於弱勢，因此需要藉由主動的立法提案或者質

詢，來增加自己的政治名聲。這種情況轉換到民進黨執政時期，也同樣發生在民

進黨的立委身上，相對地減少主動提案的行為（王靖興 2007，79-80）。簡言之，

政黨本身的政治生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給予同黨籍立委能有所發揮的空間

大小，會間接影響這些立委在立法院的言行與表現。因此可以說，政黨的政治生

態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政黨除了本身的政治生態與背景條件會影響立委的立法行為之外，最關鍵的

是政黨能夠決定立委候選人的初選提名方式。一般所謂的初選制度，所指的是民

主國家中政黨進行政治甄補的過程。透過提名的程序，推薦符合政黨所需要的候

選人，進入政府公職或參與民意代表的選舉。更有甚者，可以說政黨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提名候選人，也是政黨在現代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Schattschneider 1942, 

64)。政黨能否在選舉之前，選拔出適當的候選人，作為政黨在公職內的代言人

角色；並且進而成為組成政府的重要基礎，最後得以實踐政黨的黨綱與政策，是

政黨相當關鍵的任務之一。因此，如何挑選符合資格的候選人，以及使用何種標

準來選擇，取決於不同的政黨形態與提名模式。 

依照整個提名的程序來看，政黨掌握著誰有資格被列名於政黨推薦名單上的

權力，而這個權力隨著提名制度的不同，而有強弱之別。較為常見的分類是依照

權力集中化的程度，針對提名制度進行分類(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236-245; 

Ranny 1981, 82)。以權力集中化程度作為光譜左右的兩端，大致上可以區分成完

全由政黨領導者決定候選人，與完全由地方選區來決定提名的方式。越是由政黨

領導者或是黨中央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來決定候選人，則代表權力越集中在政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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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之，越是由黨員投票或是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名單，則代表政黨的權力

越分散，決定權取決於選區選民的意見。以這個指標而言，大部分民主國家的提

名制度按照這個指標都會分佈在這光譜上的範圍內。因此，衡量不同的初選提名

制度，就能觀察到政黨的權力集中程度；並且，也能依此分析，從不同的提名規

則所選出的候選人在議會中的表現，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除了權力集中化程度可以來觀察初選提名制度的分類之外，我們也可以透過

選舉制度的效應，來說明初選提名方式如何因應不同選舉制度，進而影響國會議

員的行為。例如，Carey 和 Shugart 界定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與建立個人選票之

間的關係，所使用的界定規則其中就包括了政黨控制候選人名單的方式。並且，

他們認為當政黨領導者控制候選人名單的能力越強時，則國會議員建立個人選票

的動機就越小；反之，當政黨領導者控制候選人提名名單的能力越弱時，則國會

議員為了尋求連任則更有動機建立自己的個人選票(Carey and Shugart 1995, 

420-421; Crisp et al. 2004; Shomer 2009a, 947)。在單一選區的選制中，由於必須

仰賴個人選票的累積，才有機會能在選戰中勝出，因此在黨內提名階段時必然會

較傾向於衡量選區的意向，盡可能地提名勝選機會較高的候選人；而在比例代表

的選制中，選票的來源是由選民投票給政黨，再由政黨所獲得選票按比例分配席

次，因此受到政黨的影響較強。政黨在安排候選人名單時，對於誰可以進入安全

名單中而誰會被排入邊緣名單，考量的因素可能包括資深程度、在黨內的影響力

以及候選人過去的表現等(Shomer 2009a)。 

從這裡也能表現出，當政黨初選提名方式較接近以候選人為中心時，政黨領

導者較無力控制候選人提名與否，此時候選人的競爭對手除了敵對政黨以外，也

需要和黨內同僚爭取提名資格，因此必須更加強調個人名聲。也就是說，政黨的

提名機制越傾向於分權化，候選人表現出服從政黨的行為無法保證能夠順利連任，

因此會更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Hazan 2000)。而當政黨初選提名方式較接近以

政黨為中心時，因為政黨領導者能夠控制候選人提名程序，國會議員必須更表現

出對政黨的忠誠，並且傾向於與政黨立場一致的態度(Gallagher and Mars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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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erer 2006)，因此，從這裡也能看出，選舉制度本身與初選提名的方式也有一

定程度的關聯。 

從文獻中我們知道，政黨控制提名程度的不同，會讓國會議員產生不同的代

表行為(Crisp et al. 2004; Hazan 1999; Shomer 2009a; 2009b)。除了會使得議員有不

同的行為表現，政黨在初選階段所採用的提名方式，也會影響議員和所屬政黨彼

此之間的關係(Hazan 1999)。政黨能夠決定初選的規則，設定候選人如何進入提

名名單的門檻條件，表現出政黨選擇候選人的權力是集中還是分權的型態。當政

黨的初選提名制度，傾向於由黨內菁英領導階層掌握候選人名單，也就是決定列

入提名名單內的主導權在黨中央手中時，候選人在選舉階段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

相對較弱，並且與選區的連結關係較不明顯。 

相對而言，若是政黨的初選提名制度，傾向於由黨員或是選區民意掌握最後

的決定權，而黨內高層對於提名與否的決策無從置喙時，候選人自然擁有較強建

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藉由候選人個人的立法行為或是選區服務，增加自己的政治

名聲，讓選區選民考量候選人本身的條件和表現，最後仰賴候選人的個人價值而

非政黨標籤，得到選民的支持而進入提名名單。這也反映了候選人為了在初選階

段順利進入提名名單中，需要加強與選區之間的連結關係，才能獲得在選舉中政

黨提名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說，政黨在初選提名階段所設定的提名規則，決

定了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以及與選區之間連結關係的強弱；並且進一步

影響了當選議員之後在國會中的立法表現。 

以臺灣過去的立法委員選制而言，屬於 SNTV 選制所選出的區域立委以及

封閉式比例名單所選出的不分區立委兩者所組成。首先，在不同選制之下，因應

選區規模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Carey and Shugart 1995, 

431)。而 SNTV 選制中，在每個選區內的應當選立委名額往往會超過一位以上，

按照選區規模的大小而有增減。因此每個選區會有數位以上的候選人參與競選，

當選門檻相對來說並不算高。此時，為了能夠順利達到理論上的當選門檻，候選

人有相當強的動機建立個人選票，加強與選區之間的連結關係，增加當選的機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McCubbins and Rosenbluth 1995)。因此，相對地當政黨的提名策略逐漸傾向於分

權化時，候選人為了能夠獲得提名，必須要更加努力建立個人選票，首先先讓自

己通過初選階段的提名；接著，一樣藉由個人選票所累積的政治名聲，在選舉時

順利通過當選門檻。所以，從選制的意涵而言，區域立委的產生其實使得立委候

選人有更強的動機建立個人選票，並且初選提名方式進一步增強這個動機。 

而封閉式的比例名單中，不分區立委較不需要透過建立個人選票的方式來提

高自己當選的機會。以臺灣不分區立委選票的形式，雖然是設計成計算區域選舉

中的政黨得票數，再換算成各政黨所佔有的比例進而分配席次；但本質上仍然算

是比例代表的制度。不過由於這種特殊分配席次方式，也使得不分區立委與區域

立委之間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或許當不分區立委的名單受到選民認可時，會更有

機會在區域立委投票時讓選民支持相同政黨的候選人。這也使得不分區立委也有

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即便相比區域立委而言動機來得較為薄弱。因此，當不分

區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相對較弱時，政黨在初選提名時也就不必過度考慮選

區的意見，而將掌控的權力留在黨中央高層手中，提名方式也傾向於集中化。 

若是從權力委任的基礎來觀察，不同取向的政黨初選提名制度，其實也隱含

著不同的授權來源。政黨初選提名制度較偏向以候選人為中心時，決定候選人能

否順利被提名於名單上的關鍵，是選區選民的支持程度。一旦在初選階段得到選

區民意或黨內基層成員的支持，同時也就獲得選民的委任授權。而成為國會議員

之後，也就必須負有回應選區選民利益的責任，代表的是選區的意見，而表現出

以選區為重的行為。另一方面，當政黨初選提名制度較偏向以政黨為中心時，決

定候選人被提名的權力掌握在政黨領導者手中。候選人為了能夠得到政黨的提名，

會更有可能表現出對政黨的忠誠行為；也因為授權來源是政黨，因此候選人進入

國會之後，所負責的是政黨的利益，需要盡可能地增加政黨名聲，並且維護政黨

的名聲不受損害。 

綜合以上，由於立委被提名與否的門檻是由政黨所認定，而決定哪些候選人

有資格被選入名單中的方式，每個政黨有不同的規定標準。最常見的有完全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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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決定名單、或是採取民意調查及黨員投票各佔一半的比例以及完全由黨員

或是選民投票等規定，來決定哪些候選人可以被政黨所提名。如果決定權完全掌

握在政黨手中，則希望被提名的候選人勢必會在行為上遵從政黨的指示，且一旦

當選上立委之後，在立法院議事程序中的決策也會以政黨意見為依歸；然而若是

藉由民調決定或是黨員投票決定的方式，則在初選階段時候選人對於選區的重視

程度，相對於政黨而言會更加著重選區的意見。這也是因為立委需要的是個人知

名度，當知名度夠高時獲得選民青睞而得到支持的機會也就相對較高；或者為選

區帶來好處，當帶回選區的利益得到多數選民的認可時，則獲得支持或連任的可

能性也大大地提高。 

簡單討論完初選提名方式的意涵之後，我們應能得知不同的提名制度寓含著

相異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以及委任授權來源；而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與授權來源

會影響立法委員個人的立法行為。由於各黨的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初選提名

方式，在當屆之中提名規則相同，但在屆期之間則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考量初

選提名方式的特殊情況，以所屬政黨因素與屆期因素將提名制度的影響納入其中，

以此作為本研究理論的控制變數。藉由政黨與屆期對立委個人立法行為的影響，

分析初選提名方式的影響是否會表現在政黨與屆期上。 

在下一節，本研究將會特別說明臺灣各政黨初選提名方式的變化趨勢，以及

如何影響立委的立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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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 

一、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國民黨過去在一黨獨大時期，由於採行列寧式的黨內管理模式，屬於由上而

下的管理方式。反映在黨內的候選人提名制度上，就成為由黨中央決定提名人選

的型態。而在不分區立委的資格經過過去幾次修憲程序確立後，國民黨也相對應

制定出不分區委員的提名辦法。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包括在 1992 年 9 月 23 日中常

會時通過「第二屆立委全國不分區候選人提名辦法」，這個提名辦法的主要重點

在於候選人須由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省級以上黨部推薦，之後還需經過中

央提名審查小組、審核委員及中常會三階段審核後，一致通過才能獲得最終提名

（胡舜基 2005, 83），也在此時才正式確立了之後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規則。

而從增訂的提名規則來看，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名單經過黨部推薦人選之後，再

經由中央所成立的提名人選審議委員會，針對各界所推薦的人選進行評估和審查。

也就是說，整體不分區名單的決定權力，最終仍是掌握在政黨領導階層手中；至

於名單前後順序的排列，一樣是由政黨綜合考量候選人的因素像是資歷或是個人

政治影響力等進行安排，最終提名決定權顯示出政黨權力集中化的型態。 

之後的第三、四、五、六屆提名方式也就依循著這個提名模式，並沒有大幅

度的變動。只有另外規定了提名名額中每四名應有婦女保障名額一名，及不分區

立委原則上以擔任一屆為限，除非有特殊貢獻者得連任一屆。因此，從國民黨的

不分區立委提名決策模式來觀察，候選人名單的列名與否以及名單上順序的前後

排列，其決定的主要權力掌握在黨內中央幹部，尤其是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手中。

地方黨部黨員或者是基層選區選民的意見對於候選人名單決定的影響並不大，而

黨內在提名名單時也較少考慮選民的態度，基本上完全由黨內的領導菁英來決定

誰能提名。若是以初選提名規則的權力指標而言，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提名

方式，由於掌握在中央所設立的提名審核委員會手中，因此屬於政黨權力較為集

中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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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立個人選票動機的邏輯來看，國民黨各屆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規定都傾向

於以政黨為中心的方式，提名候選人的權力由政黨領導者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所掌

握。候選人所面對的是較強勢的政黨提名權力，因此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較少，

較有可能從事增加政黨名聲的行為。 

從委任的基礎而言，國民黨各屆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規定較傾向於由政黨領導

者所決定，候選人能否被提名的關鍵在於政黨。因此，不分區立委授權的來源是

政黨內部，必須維護政黨的利益，較有可能表現出忠誠的行為。 

二、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相較於國民黨而言，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提名方式修正的次數相當頻繁，主要

的原因是因為各個階段皆有不同的選舉考量重點。由於民進黨黨內領導組織的權

力並不如國民黨內來得穩固與強勢，加上為了顧及社會形象，因此民進黨不分區

立委候選人的提名方式納入較多黨員的意見或是民調的結果，並且配合黨內派系

彼此之間的妥協，而制定出符合政黨需求的提名制度。如果從提名制度的變遷來

說明，首先，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時的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選是由黨員投票及幹部

投票決定，兩者的比例各佔百分之五十，而政黨名單上的排列順序則依照民進黨

特有的分組原則分成「政治人物組」、「學者專家組」及「弱勢團體組」三組，也

就是「三三三制」，依序分組投票循環分配人選與排名順序。8

至於在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時，考量到在前一屆選舉中，黨內幹部投票的影

響力過大，以至於候選人名單受到黨內派系的操縱。因此黨內高層為了降低提名

人選受到影響的程度，遂取消了幹部投票的部分，轉而全由黨員初選的程序所產

生。並且，名單上候選人的排序方式則與第三屆採用同樣的方式。至於第五屆立

委選舉，則再增加民意調查的部分。因此初選提名的方式修改成為民意調查與黨

員投票的比例各佔百分之五十，排序的方式一樣與第三屆相同。不過在任期的部

這種分組的方式也

是民進黨為了不分區立委的社會形象所設立。 

                                                      
8 資料來源：民主進步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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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新增了當選連任的限制，不分區委員最多只能連任一屆。 

最後，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的不分區委員提名，將分組的類別更改為「政治

組」和「專家團體組」，兩組各佔一半的名額，並且每四人中至少應有一名為女

性候選人。除此之外，「政治組」的名單由黨員投票和民意調查各佔百分之五十

選出；「專家團體組」則由提名委員會提出，最後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確認通過。 

從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初選提名方式的演變，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首

先，在第三屆不分區立委選舉提名階段，民進黨考量候選人名單時就已納入黨內

幹部和黨員的意見，也就是沒有完全掌控提名的權力，並且將權力分享給黨內的

黨員。並且在接下來的第四屆、第五屆及第六屆立委選舉前，不分區立委的提名

規則也逐漸修改。修改的內容中最重要的是加入了選區民意調查的考量，且民意

調查的結果佔提名比例的百分之五十。綜觀民進黨初選提名規則的演進，可以發

現政黨在決定候選人名單的提名規畫時，逐漸考量到選區選民的因素。也就是說，

民意支持度較高且黨員也普遍支持的對象才有機會被列名於不分區名單中，理論

上可避免黨內派系成員壟斷提名的名額。如此一來，這樣的初選提名方式也增強

了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候選人必須在選區內建立自己的政治名聲，提高

自己的知名度才有機會在民意調查中脫穎而出。 

其次，以政黨掌控提名權力的觀點而言，民進黨在最早的第三屆立委選舉中，

就已納入黨員投票；而政黨所能控制的部分只有採納黨內幹部的意見，並且在比

例上也剛好各佔百分之五十。而在第三屆之後的各屆不分區立委提名規則更是由

黨員投票與民意調查來決定，可以說民進黨在初選提名的掌控權上，一開始就採

取較為分權化的策略，而後更是逐漸傾向分權的趨勢，提名權力分散到黨員手中，

而不完全由黨內高層所決定。因此，以民進黨而言，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的名單初

選程序屬於較為分權化的提名方式，政黨掌握最終提名人選的能力較為有限。 

從建立個人選票的觀點來看，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規則，很明顯地

從第三屆開始即為以候選人為中心的取向。第五屆與第六屆時加入民意調查的方

式之後，讓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更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需要為選區選民帶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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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好處。因此，為了獲得提名資格，候選人必須積極累積個人名聲，讓選民得

以認識自己。成為立法委員之後，也較有為選區提供更多利益的動機。 

從權力委任的觀點而言，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規則較傾向於納入選

區的民意，選民在初選階段時即可支持喜好的候選人。因此，不分區立委的授權

來源為選區選民，有責任為選區帶回利益；反而不若理論所述，比例代表議員傾

向於代表政黨的假設。 

三、 新黨、台聯與親民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至於新黨、台聯與親民黨等三個主要的小黨，由於政黨創立的時間不長，提

名制度的建立還未臻完整。除了新黨曾經在第四屆立委選舉時，不分區立委的提

名方式以全民調的方式來決定之外；其餘各黨在各屆立委選舉時，不分區立委的

名單大多由黨中央來決定，或是由黨內高層成立審核委員會共同評選候選人，黨

員較少有機會參與立委候選人提名的程序。 

小黨由於選舉時能夠獲得的得票率較為有限，按照得票比例來分配席次對於

小黨來說也較為不利，而能得到的席次相對於國、民兩黨而言少了許多。從政黨

提名權力的觀點來看，小黨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提名名單似乎沒有太多運作空間，

往往只能按照黨中央的決定提名人選，而較無法納入選區或是黨員的意見。因此，

候選人名單的提名權力是掌握在政黨手中，較傾向於權力集中化的型態。 

從這三個小黨的不分區立委初選提名方式，可以發現提名規則較接近以政黨

為中心的選擇取向，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弱；且授權來源為所屬政黨，

因此候選人更有可能傾向與政黨採取一致的立場，並且維護政黨的利益和名聲。

除了新黨在第四屆時採取開放式民調之外，其餘各黨的候選人較有可能代表政黨

的利益。 

以上有關各政黨的不分區立委在各屆的初選提名方式，可參考表 4-1 的詳細

說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表 4-1 各主要政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 

屆次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第三屆 

黨中央提名

審核委員會

決定 

黨員投票
(50%) 

幹部投票
(50%) 

黨中央決定 未成立 未成立 

第四屆 

黨中央提名

審核委員會

決定 

黨員投票 
開放式全民

投票 
未成立 未成立 

第五屆 

黨中央提名

審核委員會

決定 

黨員投票
(50%) 

民意調查
(50%) 

黨中央決定 黨主席決定 黨中央決定 

第六屆 

黨中央提名

審核委員會

決定 

政治組：民意

調查(50%)、黨

員投票(50%) 
專家團體組：

中執會通過 

未提名 黨主席決定 黨中央決定 

資料來源：吳東野（1999）；胡舜基（2005, 92）；中國國民黨黨員參加公職人員

選舉提名辦法；民主進步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新黨提名辦法。經作者重新整

理。 

四、 不分區立委初選提名方式與立法行為的關聯 

上述說明了各政黨在不同屆期時，所採取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初選提名方式。

從各屆提名方式的改變，可以發現政黨在不同時間點，有相異的考量因素，因此

會採取不同的提名方式來選擇政黨需要的候選人。當然，候選人在面對黨內所制

定的提名方式時，為了能讓自己獲得提名，有可能會改變自己所表現出的行為，

以便增加得到支持的機會，順利成為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而按照過去的理論來

說，當政黨提名候選人的權力越是集中在黨內高層時，則候選人較不會表現出過

於積極的行為，並且也會盡可能地表現出對政黨的忠誠度；而當政黨提名候選人

的權力越是分散，較為參考黨員的意見或是依照選區民意調查的結果時，則候選

人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會積極地表現出立法績效，而且更有可能為了維護選

區的利益而與政黨的立場不同。如果這個說法確實屬實，則我們或許可以在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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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行為中發現差異，並且得出選舉制度的影響不比初選提名方式來得大的結

論。因此，為了檢驗這個說法，本研究將以初選提名方式的權力集中或分散趨勢，

比較立委的行為是否因此而改變，並且呈現如上述的論點。 

首先，以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而言，這裡以國民黨與民進黨作為範例

來說明。本研究觀察這兩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和立委候選人表現出的行為

概況。選擇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原因在於，這兩黨在國會中的立委人數較多，同時

也是國會運作中最主要的兩個政黨，因此觀察這兩黨的提名情形能夠得到較為清

楚的資訊。若觀察決定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的權力來源，以國民黨為例，從第三

屆至第六屆屆期內，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皆為傾向政黨集權的型態，由

黨中央決定不分區立委的提名名單。而民進黨在第三屆至第六屆屆期內，不分區

立委的提名方式一直以來都是偏向政黨分權的模式，也就是說決定候選人是否被

列名於名單上的方式，較傾向於透過黨員投票或是民意調查等形式來決定。因此

大致上可以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的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有基本

的認識。 

為了了解提名方式是否對於立法委員的行為會產生影響，這裡筆者將以立委

的立法表現與政黨向心力來觀察整體立委在不同時間點的表現概況。從立法提案

數的情形來看，在表 4-2 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立法提案數有逐

漸增加的趨勢，從第三屆的平均 15.50 個提案，到第六屆平均 22.92 個提案，平

均增加了大約七個提案左右。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立法提案數則呈現下滑的趨

勢，從第三屆平均提出38.73個提案之後，到第五屆最低達到平均5.75個提案數，

減少的幅度相當大。這裡的變化趨勢，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民進黨在第三屆時因為

立委人數相對較少，為了達到提案門檻，同時為了彰顯政黨的團結形象，共同提

案的情形較為踴躍。然而在成為執政黨之後，主要由行政部門負責制定法案，因

此黨內立委反而較沒有提案動機（王靖興 2007），相較之下提案表現較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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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民兩黨各屆期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與立法提案數概況 

屆期 政黨 提名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第三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15.50 10.61 16 
民進黨 偏向分權 38.73 14.60 11 

第四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16.43 18.09 2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15.13 11.27 16 

第五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19.15 23.80 1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5.75 5.45 16 

第六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22.92 20.44 1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9.53 9.32 19 

總計 
國民黨 維持集權 18.05 18.19 65 
民進黨 傾向分權 15.18 15.24 6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從政黨向心力的情形來看，在表 4-3 的資料中一樣可以發現到，國民黨不分

區立委的政黨向心力也是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第三屆向心力數值平均為.80，

到第六屆向心力數值平均為.98，呈現越來越團結的情形。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在第三屆時的向心力平均數就已經達到.90，然後也隨著屆期而逐漸增加，到第

六屆時則向心力平均數即為.96，同樣呈現越來越團結一致的情形。 

表 4-3  國、民兩黨各屆期不分區立委提名方式與政黨向心力概況 

屆期 政黨 提名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第三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80 .07 16 
民進黨 偏向分權 .90 .09 11 

第四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76 .09 2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89 .04 16 

第五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92 .06 1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95 .05 16 

第六屆 
國民黨 偏向集權 .98 .04 13 
民進黨 偏向分權 .96 .04 19 

總計 
國民黨 維持集權 .85 .11 65 
民進黨 傾向分權 .93 .06 6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從以上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各屆期的不分區立委初選提名方式，與表現在立法

行為的關係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看法。第一，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

式都是較偏向政黨集權的決定方式，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方式則是傾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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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分權的模式，但表現在立法提案上卻呈現與預期論述不符合的情況。也就是說，

從實際觀察到的資料可以發現，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採用較為集權的提名方式，然

而不分區立委平均提案數卻逐漸增加；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採用較為分權的提名

方式，立委的平均提案數卻逐漸遞減。以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黨而言，這裡呈

現的結果意味著決定候選人的權力越掌握在政黨手中時，不分區立委反而更傾向

於表現自我；反之決定候選人的權力越分散給黨員或是選區民調時，不分區立委

卻提出較少的提案，立法表現較不積極。與我們所認知的論述產生差異。 

第二，以同樣國民黨與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權力趨勢來看，在政黨向心

力表現上，國民黨不分區立委隨著時間表現出向心力越來越高的情形，第三屆時

的向心力數值只有.80，而到了第六屆則已上升到.98，呈現與政黨立場相當高的

一致性。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在第三屆時的向心力即已達到.90，至第六屆則持

續增加到.96，一樣呈現出更加團結的情形。然而，關鍵點在於，國民黨與民進

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有所不同。國民黨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皆為偏向政黨

集權的提名模式，而民進黨則是逐漸傾向政黨分權的提名方式，但這兩黨的不分

區立委所表現出來的政黨向心力，卻同樣呈現出越來越團結的趨勢，這就與前述

所說明的提名方式會影響立委行為之論述有所出入。因此很顯然地，從國民黨與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可以發現，政黨決定候選人權力的形態對於立

委本身所表現出的行為，並沒有明顯的關聯性。而是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例如政

黨輪替之後，政黨彼此之間對立衝突的情況越趨嚴重，對峙的情形之下使得政黨

團結的程度提高；也由於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黨輪替之後，表現出較高的團結度，

因此反而模糊了政黨提名方式對政黨團結程度的影響（盛杏湲 2008b）。或者是

選舉制度本身，選出不同代表角色的立法委員，也可能會影響立委的立法行為。 

綜合以上兩點看法，我們利用國民黨與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

來檢驗不同型態決定候選人的權力，與立委所表現出的行為有無關係。因此從這

裡的結果顯示，以不分區立委而言，提名方式對於立法行為的影響較無關聯，沒

有辦法合理解釋立委行為改變的原因，同時也無法說明提名方式與立委的立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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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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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區域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 

上述說明了各政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規則，以及提名方式對個人選票動機與

委任基礎的影響情形。接著，本研究將繼續介紹各個政黨區域立委的提名規則和

演變，並且以本研究的理論邏輯來分析各政黨的提名制度。 

一、 國民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 

延續前述提到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規定的沿革，由於國民黨長期以來處於

執政的地位，因此在決定候選人名單方面的權力一直都是由黨中央所掌握。雖然

提名的細節略有變動，但修改的幅度並不大（陳佳吉 2000, 97）。而且，這個修

改的過程也是漸進式地從最早完全由黨中央來指定候選人，慢慢地加入了黨員推

薦的方式。甚至到了晚近，因應地方公職選舉的改變，也增加了地方黨部遴選機

制，由地方黨部推薦適合的提名名單，經由黨內提名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再

由黨中央做最後的核定。依據提名方式的演進過程，可以發現黨內民主的改革逐

漸產生；但基層的意見似乎仍無法完全反映至黨中央，最後的決定權仍然在黨內

高層手中。 

直到近十年，國民黨在幾次的基層選舉中表現不盡理想，不再像之前的選舉

都能囊括多數席次。為了扭轉不利的情勢，黨中央決定修改初選提名的規則，除

了保留過去黨員初選的方式之外，也納入民意調查的結果作為選拔方式。在第五

屆立委選舉時採用的新提名規則為黨員投票佔百分之五十，民意調查佔百分之五

十的比例。從修改過後的提名方式來看，這次修改提名規定最重要的意涵在於將

選區選民的意見納入提名考量因素，而非過去還必須接受地方黨幹部的評估才得

以進入提名名單當中的方式。因此，區域立委候選人為了能夠順利獲得提名，在

選區經營方面會更加用心；也使得候選人的選舉思維逐漸開始轉變，在提名階段

時更加重視選區的意見，並且在擔任立委的任期內也會與選區的連結更加緊密。 

而第六屆立委選舉的提名規則，民意調查佔初選結果的比例更是達到了百分

之七十。增加了民意調查結果的比重，也代表國民黨更加重視候選人受到基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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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民意支持的程度，並以此作為提名的依據。因此，從第三屆到第六屆的立委選

舉初選提名方式，我們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在提名規則上有傾向於權力分權化的趨

勢，並且與選區的連結程度越來越高。這也可能反映在立法委員當選之後，所表

現出的立法行為。 

從建立個人選票動機的觀點，由於在 SNTV 制度下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

誘因較強(McCubbins and Rosenbluth 1995)，因此區域立委候選人會在選區累積個

人政治名聲，除了與他黨候選人競爭之外，也需與黨內同僚競爭提名資格和當選

機會。國民黨的區域立委初選提名方式，第三屆與第四屆時最後決定權由政黨領

導掌握，因此可能削弱了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而在第五屆與第六屆時，

將民意調查方式納入，候選人為了獲得提名，會增強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除此

之外，第三與第四屆時受到以政黨為中心的提名取向影響，候選人的授權來源為

黨中央，因此可能較為遵循政黨的指示；然而第五與第六屆提名方式改變為以候

選人為中心的取向，區域立委候選人的授權來源成為選區選民，因此為了代表選

區，可能會傾向於維護選區的利益。 

二、 民進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 

在討論民進黨的立委提名制度演進過程時，首先要說明民進黨成立前的黨外

時期運作模式。成立之初前的民進黨，由於以從事反對運動作為當時的主要任務，

為了能夠擴大政黨的聲勢與力量，積極地整合並且納入許多目標相近的社會運動

組織。然而這些被納入的組織，雖然彼此在意識形態上較為接近，但一開始在民

進黨內的權力分配常會演變成派系之間相互爭取資源的行動，進一步就造成派系

各據山頭的情形。 

再加上早期民進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一開始時是採取黨員投票和幹部評鑑

的方式來決定，但這種方式會面臨一些問題。由於草創之初的民進黨社會基礎並

不穩固，正式黨員的數目不多，也就讓派系成員有機會以人頭黨員或是換票的方

式來控制初選結果。雖然民進黨在第三屆立委選舉採用這種初選提名方式，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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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舉的表現上也相當亮眼；但是黨內高層卻發現候選人的提名成為派系競爭下

的產物，對於政黨的運作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在第四屆立委選舉前的

縣市長選舉時，民進黨就將民意調查的方式納入公職人員選舉初選提名的規則，

希望能夠以此方式來反映普遍民意，而這個方式也延續到之後立委選舉的提名過

程程序。 

緊接著，民進黨在第五屆和第六屆的立委選舉前，針對區域立委的提名方式

又進行小幅度的修正。將原本初選提名的規則中，黨員投票和民意調查結果各佔

初選提名配分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修改成黨員投票為百分之三十而民意調查增加

為百分之七十。從民意調查佔初選提名配分的比例提高為百分之七十來看，意味

著黨內更重視選區民意的評價，希望能夠透過民意調查的方式挑選出符合選區需

要的候選人。而無論是在提名的階段或是尋求連任機會的候選人，可能會盡量建

立個人選票，進而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增加獲得提名的機會。 

從民進黨整個區域立委選舉提名制度的演變趨勢而言，早期雖然權力分權化

的程度相較於國民黨較高，但提名的權力仍然受到黨內的派系成員影響。以立委

選舉來說，直到第四屆立委選舉前黨內初選提名的規則中納入了民意調查之後，

即便仍無法完全排除黨內派系的介入，但至少在選舉提名時更加重視選區選民的

意見，也促使立委候選人必須在各方面讓選民盡可能地支持自己。除了透過提升

選區服務的質量之外，在立法表現上也會帶來對選區有利的成果，如此才能有機

會在黨內初選中順利獲得提名。也因此，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制度，可以說是

政黨提名權力逐漸朝向分權化發展，納入更多選區的因素，也影響候選人本身的

提名考量。 

從民進黨區域立委的初選提名方式中，可以發現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

相當高。從第三屆至第六屆，提名規則較傾向於以候選人為中心的取向，因此候

選人為了獲得提名，可能會表現出對選民有利的行為。另一方面，初選提名規則

考量了選區的民意，區域立委候選人的權力得到選民的委任，因此可能會更加回

應選區的需求；並且當選區與政黨利益之間產生衝突時，候選人可能會傾向於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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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政黨的利益。 

三、 新黨、台聯與親民黨的區域立委提名方式 

新黨、台聯與親民黨這三個主要的小黨，由於政治勢力與規模無法與國、民

兩黨相比，反映在立法院中的席次相對地也少得多，因此，決定區域立委的提名

名單時，考量的重點與國、民兩黨的提名策略也就有所差別。 

新黨是三個小黨中成立最早的政黨。但其初選的提名制度除了第四屆時與不

分區立委的提名規則相同，皆為開放式全民投票的方式之外；而在其餘幾屆立委

選舉的初選階段都由黨中央決定提名的名單。這種提名策略對於小黨來說，可以

由黨中央衡量候選人在特定選區當選的勝算是否較高，而將黨內較為資深或重點

栽培的候選人提名至該選區參選，希望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提名黨內候選人。當

然，這也是受限於黨內資源缺乏，必須將焦點集中在有機會獲得席次的選區。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台聯與親民黨內。雖然成立的時間較晚，但在第五屆與

第六屆區域立委選舉時，由黨中央成立提名審核委員會來決定提名的人選。一方

面各自與同一政治聯盟的政黨相互協調提名人選，不至於彼此瓜分選票；另一方

面則由提名委員會提出候選人名單到較有可能勝選的選區，盡可能地擴展政治版

圖。也因此，從政黨提名權力的觀點而言，在這些小黨的提名制度之下，我們可

以觀察到權力分權化的程度相對國、民兩大黨而言來得較低，掌握提名的權力主

要還是集中在黨中央的決策者身上。當這些小黨的候選人提名權力較由政黨高層

所掌控時，希望參選的候選人就必須盡可能地爭取黨內決策者的支持，讓自己得

以進入提名名單中。而除了在選區的政治名聲以外，候選人面對此提名規則時，

更需要與政黨內部高層建立密切的關係，相對地在態度上也會較傾向於政黨。也

就是說，政黨掌握提名權力的方式較偏向集中化的型態。 

由於這三個小黨的區域立委提名方式，較傾向於以政黨為中心的提名取向，

政黨掌握較多提名候選人的權力。相對地，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自然較不

明顯。而候選人權力委任的來源也是所屬政黨，因此雖然是區域立委的身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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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強勢政黨的影響，候選人可能會表現忠誠於政黨的行為，並且較維護政黨的

利益。 

以上有關各政黨的區域立委在各屆的初選提名方式，可參考表 4-4 的詳細介

紹。 

表 4-4 各主要政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 

屆次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台灣團結

聯盟 

親民黨 

第三屆 黨員意見反

映、幹部評

鑑及民意調

查。報請中

央核定 

黨員投票

(50%) 
幹部投票

(50%) 

黨中央決定 未成立 未成立 

第四屆 幹部評鑑、

黨員初選及

民意調查。

中央九人小

組核定 

黨員投票
(50%) 

民意調查
(50%) 

開放式全民

投票 
未成立 未成立 

第五屆 黨員投票

(50%) 
民意調查

(50%) 

黨員投票

(30%) 
民意調查

(70%) 

黨中央決定 推薦委員會

提出名單，

由黨主席決

定 

黨中央提名

委員會決

定、輔以民意

調查與黨員

意見 

第六屆 黨員投票
(30%) 

民意調查
(70%) 

黨員投票
(30%) 

民意調查
(70%) 

併入國民黨

內提名 
黨中央決定 黨中央提名

委員會決定 

資料來源：參考自李昆澤 2002； 陳佳吉 2000；中國國民黨黨員參加公職人員

選舉提名辦法；民主進步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新黨提名辦法。經作者重新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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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域立委初選提名方式與立法行為的關聯 

上述說明了各政黨在不同屆期時，所採取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初選提名方式。

相較於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方式，各政黨決定區域立委候選人時所考量的因素可能

有其不同的地方。而為了檢驗初選提名方式與立法行為的關聯，在這裡本研究一

樣透過觀察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方式，分析政黨決定候選人權力的形

式，與立委表現出的行為之間是否有直接的關連。同樣地，依照提名方式影響立

委行為的邏輯來看，倘若這個論述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預期當政黨提名候選人

的方式傾向於集權的型態時，則立委或是候選人為了獲得提名，會盡可能地表現

出讓政黨青睞的行為。在表現上可能較以支持政黨的政見或是黨團提案為主，個

人的表現較不突出，並且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一致，不會輕易地違背政黨共同

的決策，避免與政黨唱反調。 

另一方面，當政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傾向於分權的型態時，則立委或候選人

會需要增加個人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獲得黨員或選民關注的機會。因此，為了得

到選民的認可，候選人會盡量展現自己的績效，在立法提案上表現得更為積極，

並且為了維護選區與選民的利益，更有可能採取與政黨相異的立場，凸顯出個人

對於選區的代表角色。 

為了檢驗上述的說法，在這裡本研究一樣藉由觀察立委的立法行為，來分析

政黨的提名方式是否與立法行為之間產生關聯。以政黨決定候選人的權力而言，

國民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在第三屆至第四屆時較偏向政黨集權的型態，但到了第

五屆至第六屆之後則轉為較偏向政黨分權，納入較多黨員投票與民意調查的結果。

因此在這四屆的時間範圍內，國民黨區域立委的初選提名是先採取較傾向集權的

方式，而後才採取較偏向分權的方式。而民進黨區域立委提名方式則是從第三屆

開始即採取較偏向政黨分權的型態，隨著時間而越來越傾向分權化。以這兩黨的

區域立委提名方式而言，可以大致發現都有逐漸朝向分權化的趨勢。 

討論完國、民兩黨區域立委的提名權力型態之後，接著就是觀察立委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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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概況。首先，從立法提案數的情形來看，表 4-5 的資料中顯示國民黨區域立

委的立法提案數隨著屆期逐漸增加，從第三屆平均提出 14.22 個提案，一直增加

到第六屆平均提出 33.24個提案，區域立委的立法提案情形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

而民進黨區域立委的立法提案數則隨著時間逐漸減少，從第三屆平均提出 37.07

個提案一路減少到第六屆只有 19.43 個平均提案數，整體民進黨區域立委的提案

情形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這在表 4-5 中能清楚觀察到這種情況。 

表 4-5 國、民兩黨各屆期提名方式與立法提案數概況 

屆期 政黨 代表屬性 提名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第三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集權 14.22 9.51 65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37.07 16.44 41 

第四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集權 21.70 18.57 90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21.79 15.63 53 

第五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34.00 35.51 48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16.75 12.40 69 

第六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33.24 30.26 58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19.43 17.86 68 

總計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傾向分權 24.66 25.14 261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傾向分權 22.30 17.07 23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其次，以立委的政黨向心力情況而言，在表 4-6 中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區域立

委的向心力逐漸增加，從第三屆平均向心力為.73，上升到第六屆平均向心力為.95，

但由於第三與第四屆的向心力指數較低，使得國民黨整體區域立委的向心力只

有.77。民進黨的部分，區域立委的平均向心力也是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在第

三屆時向心力就已經高達.90，到第六屆之後更是達到.98，與政黨立場的一致性

相當高。也因此，民進黨區域立委的整體向心力也比國民黨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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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國、民兩黨各屆期提名方式與政黨向心力概況 

屆期 政黨 代表屬性 提名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第三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集權 .73 .13 64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90 .10 40 

第四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集權 .65 .13 90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85 .11 53 

第五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81 .16 48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93 .10 69 

第六屆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95 .08 58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偏向分權 .97 .03 68 

總計 
國民黨 區域立委 傾向分權 .77 .17 260 
民進黨 區域立委 傾向分權 .92 .10 23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綜合以上針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方式，與對應的立法提案和政

黨向心力之間的關係概況，本研究觀察到幾點結論。第一，國民黨區域立委提名

方式一開始較偏向政黨集權，而後則轉為較偏向分權的形式；民進黨區域立委提

名方式則一直都傾向於分權的模式。反映在立法提案的數量上，國民黨區域立委

的平均提案情形持續增加，但民進黨區域立委的平均提案數卻持續遞減，兩黨的

提名方式雖然皆往較為分權的方式修正，但表現出的結果卻不一致。這就與前述

所說提名方式之所以對立法行為的影響不大，可能是因為政黨輪替之後，身為執

政黨的民進黨立委將提案的主動權逐漸轉讓給行政部門來執行；而在野黨的國民

黨立委則為了表現自我，並與行政部門相抗衡，因此較有可能提出更多的法案，

增加自己的能見度。 

第二，一樣以國民黨與民進黨區域立委的提名權力型態來看，從政黨向心力

的數值中也可發現到，國民黨區域立委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的向心力持續提高，民

進黨區域立委也同樣表現出類似的趨勢，這與前述假定的說法有所出入。若提名

方式的確會影響立法行為，當提名方式越傾向政黨集權時，立委應該會更為團結，

表現出對政黨的忠誠。但以國、民兩黨區域立委的表現來看，提名方式越是修改

成分權的型態，立委反而更加與政黨立場相同。這個結果意味著，政黨的初選提

名方式對立委的行為並沒有明顯的直接關聯，而可能是政黨輪替的關係，使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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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立委在面對黨團競爭時必須要忠誠於政黨的指示，政黨的團結程度自然提高許

多。而嚴重的政黨對立情況，也使得政黨的立委提名方式對於立委本身的影響變

得不明顯，也就是說除了選舉制度以外，政黨輪替也是讓提名方式沒辦法發揮影

響力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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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經過上述的討論，本研究在這一章介紹了臺灣主要政黨的立委選舉初選提名

制度，並且也討論了各政黨提名規則如何影響候選人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以及

不同取向的提名規則對於委任基礎來源的改變，並且實際以提名方式與立法行為

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分析。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的立委選舉，各個主要政黨為了因

應不同情勢的發展，在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的提名策略有不同的考量。如果以

權力分權化的指標來進行衡量，這些在不同階段制定的提名規則，也表現出政黨

權力分權的程度差異。 

不分區立委初選提名的部分，由於沒有實際需要負責的選區，一般來說政黨

並不需要考慮選區選民的意見，只要由黨內高層決定提名名單即可。包括國民黨、

新黨、台聯與親民黨這幾個政黨，主要是由黨中央組成提名審核委員會，再由提

名委員會統一決定不分區立委的名單。唯一一次例外是新黨在第四屆時完全採用

全民調的方式來提名不分區立委的候選名單。相對而言，民進黨則是從最早的黨

員投票與幹部評鑑機制，逐漸納入民意調查的方式。甚至到第六屆時，民意調查

佔提名結果配分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這也讓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決定過程不會

完全由黨內所決定，而是必須獲得普遍民意支持才能夠獲得提名。 

至於區域立委的部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初選提名規則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皆

有一定程度的變動，但大致上的趨勢是兩黨皆納入了民意調查的方式，並且民調

佔提名結果的比例逐漸升高，成為主要影響提名與否的關鍵。而其他小黨則是由

黨中央成立提名審核委員會，視選區情況提名候選人，當然最後決定權仍較偏向

由黨中央來決定。 

綜上所述，在立委初選提名制度的部分，各個政黨有不同的提名考量。從政

黨掌握提名權力的觀點來看，第三屆至第六屆的立委選舉提名，可以發現政黨越

來越重視選區選民的意見，也就是在提名制度上越來越呈現權力分權化的趨勢。

立委候選人為了能夠獲得提名，也會越來越傾向於重視選區選民，有較強烈的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立個人選票動機，並且加強與選區的連結關係。這樣的情況也就代表著，當政黨

掌控提名的程度越強時，授權來源即為所屬政黨。權力越集中在政黨手中時，候

選人的整體態度會朝向政黨靠攏，較有可能與黨內建立良好關係；反之，當掌控

候選人提名與否的關鍵越是由選區民意來決定時，授權來源即為選區選民，因此

政黨提名的權力則傾向於以候選人為主的取向，候選人的態度也會較傾向於考量

選區的最大利益。 

因此，若是初選提名方式的確會影響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依照各政黨提名

方式不論是朝向權力分權化或是維持中央集權化的趨勢來看，則本研究在控制立

委的代表屬性之後，應該會發現到各政黨隨著提名方式的不同，而表現出相應的

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特性。也就是說，當政黨的初選提名方式越趨向分權化，則

立法表現應該會更加積極，立法提案的數量會越多；並且更傾向維護選區利益，

政黨向心力較低。反之，若政黨的初選提名方式仍然維持集權化，則立法表現相

對來說較不積極，立法提案的數量較少；並且對政黨較為忠誠，政黨向心力較高。

若能觀察到上述所預期的結果，則能說明政黨初選提名方式的確會影響立法委員

的行為。 

然而，透過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到上述的論證並沒有

辦法解釋立委行為的差異。在第二節與第三節中，本研究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提

名方式作為比較的對象，觀察這兩黨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提名方式的權力差

異，是否與立委的立法行為有直接的關係。分析的結果發現，不論是國民黨與民

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或是區域立委提名方式，所選出的立委在立法提案和政黨向心

力的行為上都沒有明顯的關聯，甚至與提名方式可能會產生影響的論述相違背。

由此可知，政黨初選提名方式對於立委行為的影響程度，並不如選舉制度或者其

它因素來得強。立委的行為表現可能也會受到其他有關的因素影響，像是所屬政

黨或是時間屆期，可能會比起初選提名方式更能解釋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 

綜合上述，本研究觀察了初選提名方式是否影響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但並

沒有得出較為明顯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為了考慮提名方式對立委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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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藉由立委的所屬政黨與屆期因素，作為本研究的控制變數來進行分析。由於選

舉制度產生的代表類型差異為本研究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以政黨與屆期

作為觀察的變數，分析立委的立法行為是否受到影響，也一併考量提名方式的差

異，作為分析時共同影響的變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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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背景與特徵 

經過上述討論關於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的政黨初選提名方式，並以國、民

兩黨的立委初選方法與實際表現作為範例。接下來，筆者將依據所整理的數據資

料描繪出立法委員所具有的基本背景因素，尤其是針對不分區立委本身所呈現不

同角色的介紹。因此，在本章中筆者將會把焦點著重在背景與特徵的區分上。 

過去的研究對於台灣立法院區域立委的角色有相當完整的說明，例如區域立

委可能會有選區代表的類型和政黨代表的類型（盛杏湲 2000a; 2005b），也就是

說區域立委會因為具有選區代表的特質而表現出較趨向於選區的行為；相對地，

較具有政黨代表的特色的立委則可能會付出較多心力在立法工作上。至於屬於政

黨名單代表的不分區立委，過去我們常會認為這些立委在表現上較為單純，甚至

因為沒有選區選民的包袱而能專注在立法事務上。經過長時間的觀察下來，我們

或許可以發現在不分區立委中，應該具有不一樣的特質。如果仔細從這個特質進

行觀察，我們可以分析出不分區立委的確具有不同的代表特性，這種不同的特性

也會相對應的表現在代表行為上。因此，以下將分別描述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

的背景因素與個人特質。 

第一節 立法委員的選區經驗 

首先，我們知道臺灣的立法委員選制是由SNTV所選出的區域立委，再加上

政黨的累積總得票數換算比例產生的不分區立委，9

                                                      
9 還包括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僑選立委等，但不在本文所討論範圍之內。 

進而組成全體的立法委員。

並且在人數比例上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大約是四比一的差距，也就是區域立委

人數遠多於不分區立委，因此以代表類型來看不分區立委在立法院中相較於區域

立委是屬於較不被重視的一群。從表 5-1 所呈現第三屆至第六屆各政黨的區域立

委與不分區立委席次分佈情況，我們就能觀察到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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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第三屆到第六屆各政黨在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席次分佈概況 

屆別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台聯 親民黨 

區域 不分區 區域 不分區 區域 不分區 區域 不分區 區域 不分區 

第三屆 61 15 41 11 16 4     

第四屆 90 23 52 15 7 3     

第五屆 49 13 69 15 1  8 4 33 9 

第六屆 57 15 69 16 1  7 4 25 6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及作者自行修改整理。 

說   明：1.欄位空白表示該政黨於該屆並未贏得席次。 

          2.本表並未計入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及僑選立委之席次。 

 

過去符合資格分配不分區席次的政黨僅有五個政黨，其中多數集中在國民黨

與民進黨，其餘三個小黨能分配的席次相對來說少了許多。也由於不分區的席次

較少，因此政黨在安排不分區名單候選人的時候，除了安排黨內資歷較深的重要

人士擔任不分區立委之外，也會考慮過去曾經擔任地方性職位或是有更高職涯規

畫的黨內成員加入政黨名單之中。也就是說，政黨除了會把具有專業能力及高教

育水平的候選人放入名單之中，也會考量這些曾經有基層政治經驗的候選人。由

於一方面具有從政經驗的人較適合進入國會服務，對於議事運作可能較為熟悉；

另一方面也讓一些之前擔任過區域立委的黨內成員可以轉換跑道，不論是酬庸性

質或是尊敬其資歷，主要目的都是讓這些人順利進入不分區立委的名單之中，以

延續其政治職涯。 

因此，如果針對不分區立委的屬性，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專業背景之外，最值

得關注的是這些立委的「選區經驗」。所謂的選區經驗如果我們為它下個簡單的

定義，意思是說曾經在基層擔任過公職首長的職位，或是曾有民意代表的工作經

驗等。因為擁有與地方選區的選民直接接觸的機會，對於選區的事務較為熟稔，

而本身的認知與行為上會較為趨向選區民意代表的特性。即便是被政黨列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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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立委的名單之中，在進入國會之後，這些本身曾經接受過地方政治經驗洗禮

的立委，與其它的不分區立委相比可以明顯觀察到其不同的地方。以下我們先來

看這些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曾經經歷過哪些基層的政治職務。表 5-2

為各種不同類型職位的分佈情況： 

 

表 5-2 代表類型與地方政治經驗交叉列表 

 
曾擔任區域立委 曾擔任基層民意代表 曾擔任地方公職首長 曾擔任省議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不

分

區

立

委 

25.5%(40) 74.5%(117) 15.9%(25) 84.1%(132) 3.8%(6) 96.2%(151) 7.6%(12) 92.4%(145) 

區

域

立

委 

56.6%(355) 43.4%(272) 33.7%(211) 66.3%(416) 11.3%(71) 88.7%(556) 16.7%(105) 83.3%(522) 

總

計 
50.4%(395) 49.6%(389) 30.1%(236) 69.9%(548) 9.8%(77) 90.2%(707) 14.9%(117) 85.1%(6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說    明：1.表格內數字為百分比，括號內數字為個數。 

    2.基層民意代表為曾經擔任縣市民代表與縣議員等；地方公職首長則

      為縣市首長及鄉鎮村里長等。 

從表 5-2 中可以發現，不分區立委的地方政治經驗中最多的是曾經擔任過區

域立委的工作，然後才轉戰不分區立委；其次是擔任基層的民意代表，例如鄉鎮

市民代表等職務；也有不少的不分區立委在過去曾經擔任過省議員的職務，並且

是在各縣市選區所選出的議員。當我們依照這些地方政治經驗的有無來進行區分，

就能針對不分區立委來劃分出兩種不同代表類型的成員，一類具有地方政治經驗，

另一類則無此經驗，歸類為單純的不分區立委。按照這種區分方式，就能得到如

下表的分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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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立委代表屬性的分類概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說    明：1.地方政治經驗的界定為只要立委在過去政治經歷中曾經擔任過區 

   域立委、基層民意代表、地方公職首長與省議員者，就會被認定為

   具有地方政治經驗。 

由這個代表屬性分類表來看，區域立委人數最多，佔全體立委大約八成左右。

而若以不分區立委而言，不分區立委當中具有地方政治經驗的立委人數佔全體不

分區立委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可以說這種選區經驗的屬性相當具有代表意義。

依照過去我們對於政黨名單代表的認知，不論是封閉式的名單或是開放式的名單，

這些屬於代表名單中的立委在認知及表現上，會呈現出特定模式的外在圖像。例

如政黨名單代表比較會提出全國性質的正式法案(Kerevel 2010)、在國會中的記名

表決行為中與單一選區議員相比之下較傾向於採取與政黨一致的立場(Batto 

2009; Sieberer 2010)等。但如果這些政黨名單代表在從政的過程曾經在地方選區

服務過，與選區的選民有直接或間接的連結經驗，這個「選區經驗」的特質會帶

給政黨名單代表不一樣的影響。也就是說，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除了在

自我認知上與純粹的不分區立委不一樣之外，由於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不同，在

行為上也會與一般的不分區立委有差距，這也就讓我們在觀察不分區立委時會有

不同的想法。 

若以選舉制度來說明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我們知道在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名

單當中，若是選區規模越大，則在選區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就越低，並且出現有

選區經驗之不分區候選人的機率也越低(Shugart et al. 2005)。換句話說，在封閉

式名單當中，有選區經驗的國會議員較不會有建立個人選票的特性。這也是因為

這些曾有基層選區服務經歷的議員，在比例名單中無法和選區有較為直接的連結

代表屬性 人數 佔全體立委百分比 
無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

立委 
99 12.6% 

有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

立委 
58 7.4% 

區域立委 627 80.0% 
總計 7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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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選民無法得知這些議員是否能為選區帶來利益；而議員考量選舉時選民的

投票並不是直接投給自己，而是整體政黨比例名單。因此，受到選舉制度與個人

經歷的影響，具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除了建立個人選票的行為和動機

與區域立委有差距之外，也與其他純粹的不分區立委有所不同。這裡的相異之處

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不分區立委角色的關鍵。 

在介紹完不分區立委的選區經驗有何種來源之後，接下來我們將說明不分區

立委中有無選區經驗以及區域立委等三種立委的類型，與自己本身所屬的政黨分

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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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立法委員與所屬政黨 

在第一節的部分，本文將立委依照代表屬性區分成三種類型，尤其是將不分

區立委區分成地方政治經驗的有無兩種類型。在這節當中，我們以立委的代表屬

性與其所屬的政黨分佈情形作進一步的介紹。事實上，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組成主

要是由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政黨所組成，這也是因為這兩黨囊括了多數的區域立

委選票，其餘的席次則由剩下的三個小黨分配。也因此，在討論立委的代表屬性

時，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因素之外，關於政黨的影響也是不能忽略的。 

自第三屆開始，立委的席次由國民黨與民進黨瓜分，國民黨為國會第一大黨，

而小黨人數較多者則為新黨。第四屆之後雖然仍由國、民兩黨掌控國會大部分的

席次，但在屆期當中適逢第一次政黨輪替，有許多國民黨與新黨立委脫離原來的

政黨，改加入新成立的親民黨及之後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進而重新塑造了立院

的政黨版圖。這些新成立的政黨與舊有之政黨，因為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緣故

而各自組成跨政黨的聯盟，並且在第五屆和第六屆及之後的國會生態中一直扮演

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在提到立法委員，尤其是不分區立委時，除了需要討論以

國、民兩黨為主的立委角色影響，也必須衡量其餘小黨所推選出的政黨名單代表

人選，去比較大黨與小黨的立委在國會中可能有的角色差異。 

 

表 5-4 第三屆至第六屆立委的所屬政黨與代表屬性分佈情況 

所屬政黨 
無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有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區域立委 總計 

國民黨 12.0%(39) 8.0%(26) 80.1%(261) 100.0%(326) 
民進黨 12.6%(37) 8.5%(25) 78.8%(231) 100.0%(293) 
新黨 16.1%(5) 3.2%(1) 80.6%(25) 100.0%(31) 
台聯 25.0%(6) 12.5%(3) 62.5%(15) 100.0%(24) 
親民黨 16.4%(12) 4.1%(3) 79.5%(58) 100.0%(73) 
總計 13.3%(99) 7.8%(58) 79.0%(590) 100.0%(74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    明：細格內數字為百分比，括號內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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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為第三屆至第六屆，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與所屬政黨分佈情況。從表

中的資訊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分區立委當中如果按照地方政治經驗的有無進行區

分，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在人數上的比例是無地方政治經驗立委的人數多於有地

方政治經驗的立委；而小黨不分區立委的代表屬性分佈比例上的差距更大，也就

是在政黨名單當中提名較多的無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換個方式說，國民黨

與民進黨提名較多具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進入政黨名單，並且最後也順

利進入國會中。這也是因為兩大黨在選擇提名不分區立委時，會考慮曾經有參與

過選舉經驗的政治人物，讓這些具有資歷的立委在立院中發揮影響力。因此，這

些從國、民兩黨選出具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也成為整個屬性分類中較

具有影響力的一群。 

以新黨、台聯及親民黨等小黨來看，這三個政黨所當選的不分區立委當中，

按照有無地方政治經驗區分，兩者的比例比起國、民兩黨差距更大。其原因可能

在於，這些小黨考量到能通過得票門檻並獲得不分區席次的立委人數不會太多，

因此在提名名單的排列上，必須盡可能地突顯其政黨的特色，在名單上將專業能

力較為突出或高教育水平的候選人排列在安全席次範圍內。而這些具備專業能力

或是高學歷的候選人，過去可能從來沒有擔任過民選代表或公職首長，也就比較

沒有機會具有地方的實際從政經驗，這也是小黨的不分區立委中兩種代表屬性的

人數差距之原因。 

因此，從政黨與立法委員的分佈情形來看，不分區立委的來源主要集中在國

民黨與民進黨；相對地新黨、台聯及親民黨則人數較少，只能在複數選區中獲得

較多的席次。進一步分析，以代表屬性而言，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且當選較多席

次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佔該屬性中接近九成的比例。而其他三個小黨

所擁有的有選區經驗之不分區立委，大約只佔一成比例。若是以兩種不分區立委

的代表屬性間所佔的比例，則三個小黨的不分區立委提名較多純粹的不分區立委，

比例上多過於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從人數上的比例觀察，我們可以說有地

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與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關聯性較大，某種程度上受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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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的影響較強。而與新黨、台聯與親民黨的關係較弱，受到的影響也較小。 

另外，區域立委的部分，國民黨與民進黨也是囊括超過八成的席次，成為立

院中立委成員主要的來源，而剩下的三個小黨則擁有兩成的席次。各黨區域立委

人數上的比例，與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關聯性更加明顯。 

在討論完立法委員本身的代表屬性與所屬政黨的分佈概況之後，我們可以了

解不分區立委間的不同屬性與政黨的關聯情形。接著，以下我們針對立委個人擔

任立委任期的屆期次數，來觀察代表屬性與立委個人資深程度的關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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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立法委員的角色與資深程度 

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會，因應選舉周期的循環會不停地注入新血，當國會的運

作越趨成熟時，國會中的成員更迭情況可能也會越趨穩定。一旦更迭情況逐漸平

穩，組成國會的議會成員趨向固定，也就代表擔任職位的時間越長，進一步就使

得國會議員對於職務的熟悉程度越趨提高，也就建立起國會的資深制度(Polsby 

1968)。而國會議員的資深程度，除了對於立法事務的掌握更為熟悉之外，也會

對議員本身的處事原則和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當立委連任的次數或者擔任立委

的屆數夠多，除了在思維上可能與新進國會的立委不一樣，在行動與表現上可能

也會出現相異的現象。 

在表 5-5 中，我們一樣按照代表屬性來分類，區分成有無選區經驗的兩種不

分區立委加上區域立委，並對比其過去曾擔任立委職務的屆數多寡，超過一屆以

上的立委則視為是具有一定資深程度，對議事運作較為熟悉；只擔任過一屆立委

者則視為未受洗禮及訓練的議員，對於議事的掌握度不高。這裡的資深程度包含

著過去曾經擔任不分區立委或是區域立委，兩者並無區分。 

從這個關聯性來看，在過去的從政生涯沒有擔任過選區性質職務的不分區立

委中，資深立委與新進立委的比例接近四比六，只擔任過一屆的立委約佔了該屬

性中的百分之六十。這意味著很大一部份的不分區立委是從其他領域獲得提名和

徵召，進而成為國會議員。如果觀察擔任超過一屆以上的立委人數，則會發現這

些立委過去也是擔任不分區立委為主，因此並沒有實際的選區從政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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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立委代表屬性與資深程度概況 

代表屬性 
資深程度 

總計 
只擔任一屆 超過一屆以上 1 

無地方政治經驗

不分區立委 
59.6%(59) 40.4% (40) 100.0% (99) 

有地方政治經驗

不分區立委 
15.5% (9) 84.5% (49) 100.0% (58) 

區域立委 41.8% (262) 58.2% (365) 100.0% (627) 
總計 42.1% (330) 57.9% (454) 100.0% (78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    明：1.超過一屆以上者當選次數最多為六次。 

          2.細格內數字為百分比，括號內為人數。 

          3.卡方值=29.273，自由度=2，p<0.05。 

再從擁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來看，資深立委與新進立委的比例差距

更加懸殊，擔任超過一屆以上立委的人數佔該屬性立委的比例超過八成。這個數

據說明了，這些曾經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普遍都是擔任過好幾屆的委員，

資深程度相當高。除此之外，也很有可能是從區域立委任期結束後進而列名不分

區立委的名單當中，繼續延續立委的政治生涯。因此從這個分佈情形來觀察，不

分區立委是否在從政生涯中曾經有過基層的政治經驗，與資深程度之間有某種關

聯，這也可能對於不分區立委的角色帶來影響。尤其是這些有地方政治經驗且擔

任超過一屆以上任期的較資深立委，與沒有地方政治經驗且只擔任當屆任期的新

進立委相比，可能就會呈現出不一樣的角色，甚至後續的認知與行為也會有相當

不同的差別。 

至於區域立委人數比例的部分，資深立委大約佔了接近六成，資淺立委則約

莫四成。雖然大致上傾向於資深立委為多數，但也因為區域立委的連任率不高，

因此較難以在國會中建立資深制的型態。這也使得區域立委必須為了連任，而從

事能提高連任機會的行為，例如付出更多心力在選區服務的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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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以上各節是本章對於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背景與特徵的相關描述，與其他

可能影響不分區立委特性的重要因素與關聯情形。大致上能觀察出區域與不分區

立委所表現出的形象輪廓，進而得出立委本身所具有的代表角色，且這些角色彼

此之間可能會相互影響。 

首先，本研究將不分區立委中擁有基層選區經驗的立委區分出來，成為特定

的一類代表屬性，比較的對象則是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有選

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佔全體不分區立委大約三分之一的比例，而他們與選區的關

係，使得他們在國會中與其他代表屬性的立委會有不同的表現。在區域選舉中立

委與選區的關係越密切，越有可能會建立個人選票，來吸引選民的支持；但在封

閉式的比例名單中，不分區立委有無地方政治的選區經驗，對於立委個人與選區

的連結，會有相異的行為產生。 

其次，以所屬政黨而言，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於國

民黨與民進黨。事實上，不分區立委的所屬政黨來源也多集中在國、民兩黨，因

此具有此種屬性的不分區立委受到國、民兩黨的影響也顯著許多。其餘包括新黨、

台聯與親民黨等小黨較難分配不分區立委的席次；即便能夠分配不分區的席次，

但在黨內的不分區立委組成中，較大一部分還是提名沒有選區資歷的立委。因此，

從政黨的分佈情形來看，整體不分區立委的角色與屬性受到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影

響程度較多。同樣地，區域立委分佈的情形也與不分區立委類似。 

最後，以資深程度來比較，本研究觀察到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超過八

成以上曾經擔任過區域立委的職務。這也代表著這一類代表屬性的不分區立委，

在國會內的資深程度較高，屬於黨內政治影響力較強的一群。相較之下，沒有選

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則超過半數以上為首次擔任立委的職務，且過去也沒有基

層的政治經驗，不管是在國會內或是黨內皆屬於較為資淺的立委。至於區域立委，

雖然較偏向資深立委，但也由於連任率不高，所以比例上並未相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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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研究討論完上述立委所擁有的代表屬性與面向，對於不同代表

屬性的立委應能有基本的認識。從影響不分區立委的代表屬性觀察，不分區立委

中具有選區經營的經驗，在國會中的表現會與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有所不

同。另外，不分區立委來自不同的政黨，但主要集中在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黨，

而受到大黨與小黨不同規模的影響，也會有相異的行為表現。最後，不分區立委

中以資深程度來觀察，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超過半數為資淺立委，反而資

深立委在其從政生涯曾經擁有基層選舉的經驗，兩者相比之下呈現相當明顯的差

異。接下來，本文將從代表屬性出發，分析不同的代表屬性區分之下，立法委員

對自己的外在立法行為，受到不同關鍵因素的影響，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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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行為 

經過上述討論，本研究提出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代表屬性特性，並且也討論

了不同的代表屬性與其他可能影響代表角色的變數之間的關係。接下來，筆者將

依據所整理的數據資料描繪出立法委員所具有的代表屬性面向，以及表現出來的

特徵。因此，本章將以兩個觀察面向來概略性呈現出不同代表屬性的不分區立委

與區域立委的表現形態與變化趨勢，以分析立法委員是否有不同的立法問政行為，

以及不分區立委中不同代表屬性相比之下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第一節 立法委員代表屬性與立法提案的關係 

一、 立法委員的立法提案概況 

立法提案是立法委員在國會中重要的職責之一，也是實踐立委個人政治目標

的最佳途徑(Fenno 1978)。因此，本節將從幾個面向來觀察立委的立法提案概況

和變化趨勢，以此來呈現立委的立法行為。時間範圍一樣是從第三屆立委任期至

第六屆任期，包含在這段時間內的立法委員提案概況。以下我們先來看立委個人

在國會中提出法案的整體表現，如表 6-1 所示： 

表 6-1 第三屆至第六屆立委法律提案次數 

屆別 
立委人

數 

立委個人平

均提案數 1 

區域立委平

均提案數 

有選區經驗不

分區立委平均

提案數 

無選區經驗

不分區立委

平均提案數 

三 155 25.64 25.44 17.86 29.09 
四 209 20.12 20.97 13.65 19.55 
五 208 23.86 26.36 9.63 16.24 
六 212 25.07 27.62 20.13 12.83 
總和 785 23.54 25.08 14.72 18.9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資料。 

說    明：1.本表所計算之立委個人平均提案數，係從法律提案中所列名  

     提案人之名單而來，因此一個法律提案中可能會有數位主提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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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6-1 中我們能夠得到一些資訊，從第三屆開始立委的總提案數持續不斷

地提高，反映出立委逐漸利用法律提案來增加個人的政治績效，並且提高在立院

中的自主性；除此之外，觀察立委個人的平均提案數，會發現在第四屆的屆期內，

立委提案的情況皆有大幅滑落的趨勢。這是因為在第四屆屆期中恰逢總統大選過

後，民進黨首度取得執政權，掌握了行政部門；然而當時國會中的多數黨仍然是

國民黨，因此民進黨在當時成為了少數政府，必須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這種情

況下，民進黨所掌控的行政部門與國民黨所掌控的立法部門在政務運作上出現了

衝突，常會陷入行政與立法的僵局。此時，為了使法案能夠順利通過，除了立委

個人的提案以外，黨團的力量也逐漸介入議事運作過程，這個時期各個政黨利用

黨團的名義提出法案，希望透過立院內同黨立委團結的力量來讓法案順利推出，

因此使得個人平均提案數有略微下降的情形。 

按照選舉制度上的代表類型來區分，區域立委的個人平均提案數除了在第三

屆少於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之外，其餘各屆區域立委的平均提案數皆遠多

於不分區立委。主要原因在於，區域立委有表現個人政治名聲的需求，為了替自

己選區或是特殊族群帶來利益，傾向於以提出法案的方式來達成立委的目的；無

論最後提案是否能夠通過成為法案，在行動上已能表現出的確為了選區或選民而

有所作為。比起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一方面在制度上人數遠少於區域立委，以

及不分區立委除了本身是由區域立委或者具有地方政治經歷者所轉任之外，一般

來說較無明確需要對選民負責的選區，因此在法律提案的積極程度上較不及區域

立委。其中，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的提案情形較低於無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

委，此結果可能的原因將留待後續說明。 

從上述針對立委法律提案數基本概況的呈現，我們大略知道不同屆期與代表

類型的立委提案情形；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繼續討論有關本研究中的主要變

數，所表現出的提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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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影響因素的立法提案描述性統計 

這裡我們討論到本研究主要關注的焦點之一，也就是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在

立法行為上有何不同。前面說明了兩種不同屬性的不分區立委，可能在個人表現

有所差異，也與區域立委有不一樣的行為。因此，本研究接下來觀察不同代表屬

性立委的立法表現差異。 

從總體資料的分佈情形顯示，自第三屆至第六屆的任期內，立委的提案情況

除了在第四屆稍有減少之外，大致上維持著固定的提案數量。而區域立委的平均

提案數量也比不分區立委來得多，這也是因為區域立委需要表現自己的立法績效，

因此會在立法提案的行為上展現積極性。而這裡我們要比較的是，不同代表屬性

的不分區立委和區域立委，在立法提案上的表現有什麼不同？從表 6-2 中本研究

關切的主要影響因素與立法提案數的比較，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分區立委當中，

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個人平均提案數為 18.96 個，高於有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的 14.72 個提案；而區域立委則是平均有 25.08 個提案數。也就是

說，從政生涯過程中有基層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立法提案的數量上反而比

其它不分區立委來得較少。這樣的分佈結果值得進一步地深入探討，筆者將在下

一個部份分析統計模型時進行討論。然而整體看來，區域立委因為有建立個人選

票的動機，而不分區立委較著重於支持自己所屬政黨的行動，因此在立法提案的

行為上比起不分區立委來得更為踴躍(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et al 2004; 

Kerevel 2010)。 

簡單的介紹其它的影響因素，從表 6-2 的資料來看，所屬政黨的部分一如預

期地，國會成員較少的幾個政黨像是新黨、台聯以及親民黨等，立法提案數皆遠

多於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立委個人平均提案數大約

介於 20 到 23 個提案之間，也接近整體立委的平均提案數。但新黨、台聯與親民

黨等三個小黨的立委，在平均提案數上皆超過 30 個提案，高於整體平均數甚多。

由此可知，不同政黨的政治生態與政黨規模，對於黨內的成員在國會中的表現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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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也會有所影響。 

委員會的部分，立委不論是參與具有分配利益性質的金錢委員會或是專業要

求較高的專業委員會，提出的提案數約為 22 個。相較於整體立委的平均數而言，

這些參與特定委員會的立委，所提出的立法提案數都沒有高過個人的平均提案數

量。也就是說，與參與其他委員會的立委相比，參與金錢委員會和專業委員會的

立委成員，在立法產出方面似乎略為偏少。 

最後與時間因素有關的，屆期的部分在前面已有簡單的概述，除了第四屆的

個人平均提案數為 20 個提案且低於平均值以外，其餘第三、第五及第六屆立委

提案平均數皆維持一定的水準，範圍介於 23 到 25 個提案數，並且只有小幅度地

變動。最後，與資深程度有關的，是立委曾經擔任多少屆職務的任期因素。擔任

超過一屆以上視為是資深立委，其餘則視為是資淺立委。從表中資訊來看，擔任

超過一屆以上的立委提案平均數為 24 個，略高於只擔任過一屆任期的新進立委

的 22 個。代表資深立委在立法表現上比資淺立委更為積極。 

描述完主要影響變數與立法提案數的平均數概況之後，接著下一個部份將透

過迴歸模型來分析這些變數對於立法提案數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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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主要變數與立法提案數的平均數比較 

影響變數 分類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代表屬性 

無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18.96 16.19 99 

有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14.72 18.03 58 

區域立委 25.08 23.28 627 

政黨 

國民黨 23.34 24.04 326 
民進黨 20.80 16.92 293 
新黨 36.10 16.53 31 
台聯 32.67 23.25 24 
親民黨 30.37 32.85 73 

委員會 
金錢性質 22.39 22.75 165 
專業性質 22.71 24.19 134 

屆期 

第三屆 25.64 17.59 155 
第四屆 20.12 16.96 209 
第五屆 23.86 27.29 208 
第六屆 25.07 24.46 212 

資深程度 
超過一屆以上 24.01 25.11 454 
只擔任一屆 22.90 17.91 330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自國會圖書館並自行整理。 

三、 立法提案數的迴歸分析 

前面簡要地介紹完影響立法委員屬性的變數對於立法提案數的分佈情況，進

一步我們以迴歸分析的方式來檢驗這些變數影響立法提案數的程度。 

首先說明放入模型中的變數處理方式，依變數是立法委員個人在第三屆至第

六屆任期內所有的立法提案數，由於此資料的類型是屬於連續性的資料，因此本

文以 OLS 模型進行分析。在自變數方面，本文主要希望探討選舉制度之下，不

同代表屬性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在立法行為上的差異，因此在變數處理上將

兩種屬性的不分區立委放入模型，而將區域立委作為對照組。 

在其他控制變數方面，政黨也是本文所關心的影響變數，本文以「國民黨」

作為對照組，將其它主要政黨放入模型中進行分析。參與委員會的變數則以參加

具有分配利益性質的「金錢」委員會和「專業」委員會兩類變數放入討論，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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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其他委員會作為此變數的對照組別。「屆期」則以第三屆最為對照組，將第

四屆到第六屆放入模型當中。最後，「資深程度」為時間因素的變數，以連續變

數的方式放入模型當中。因此，表 6-3 所呈現的就是代表屬性影響立法提案數的

迴歸模型結果，筆者將分析個別變數的影響程度。 

首先，本文主要在討論混合選制之下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是否會表現出不

同的行為？從表 6-3 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地方

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所提出的提案數相對於區域立委而言少了 12.7 個，與區

域立委相比的確有顯著的不同；而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屆期內的提

案數量相對於區域立委而言則是少了 6.7 個，與區域立委相比也有顯著的差異。

這裡的結果顯示，區域立委相較於不分區立委而言，在提案表現上較為積極，提

出了較多的提案。另外，在不分區立委當中，若是過去從政生涯有地方選區經驗

者，一旦成為不分區立委之後，在提案行為上比起其他的不分區立委來說反而較

不積極。 

這裡所表現出的差異，推測其原因是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之前

的從政生涯中與選區的連結層面較廣，不論是過去擔任的是基層的民意代表或是

從選區選出的區域立委，當下的工作目標有很大一部分是為選區帶來利益。然而

一旦成為了政黨名單中的不分區立委，授權的來源轉變為政黨，沒有為選區帶回

利益的急迫性，不再以立法績效作為立即的目標，而是轉而支持政黨政策或提案。

或者是轉而提供實際的選區服務，不一定會表現在立法提案上（黃秀端 1994；

盛杏湲 2005b, 19）。加上選舉的型態為封閉式的比例代表選舉，當比例名單中的

應選名額越多時，立委越沒有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Shugart et al. 2005)，也就不

會積極累積自己的政治名聲，在立法表現方面較不會突顯自己的政績。至於沒有

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成為立委之前有相當高的比例具有特定領域的專

業能力，因此進入國會後便以提出法案作為實踐個人專業的方式。雖然同樣沒有

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但其特性上也就與前者產生明顯的區別。 

至於區域立委的立法表現，可以發現的確比不分區立委來得更為積極。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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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區域立委有較強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需要為選區帶回更多利益之外；區域

立委本身的授權來源是選區選民，因此為了爭取連任的機會，必須回應選民的需

求，而立法提案最能夠表現出立委照顧選區利益的行為(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et al. 2004; Sheng 2006)。因此，從混合選制影響立法表現的理論邏輯而言，

這裡的分析結果符合本研究的理論預期。 

其次，本研究也控制了其他影響立法行為的因素，以下將分別詳述模型結果。

首先是政黨的部分，表 6-3 的模型中放入了四個政黨一併進行分析，並且以國民

黨作為對照組別。得到的結果是，在其他條件都不改變的情形下，民進黨的立委

在立法提案上相對於國民黨的立委，少了將近 2.0 個提案，但其模型結果並未顯

著；反之，另外三個小黨，其中新黨相對於國民黨來說，在提案上多提出了 12.4

個法案，而台聯多提出了 12.1 個，親民黨則是多提出了 7.0 個。對於這樣的結果，

我們先從兩個主要政黨來討論，由於本研究著眼的時間範圍是從第三屆至第六屆

的立院屆期，而其中第四屆至第六屆之間是由民進黨政府執政，換句話說有四分

之三的時間民進黨立委的身分是執政黨立委。而我們知道執政黨立委會盡量將提

案的權力轉移由政府機關提出，並且支持行政單位所提出的法案(Kerevel 2010, 

700; 王靖興 2007)；相對地，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雖然在提案上比起執政黨

的民進黨立委來得積極，但相比其他小黨仍然是有一小段差距。因此，從模型結

果來看，雖然民進黨的提案情形在模型中並沒有顯著差別，但其係數的方向可發

現稍微少於國民黨的提案情況，兩黨的表現相當接近。 

另外三個小黨立委，因為在國會中的人數不多，一方面必須藉由立委個人在

立院中的提案來宣揚政黨理念或實踐政黨的政見，另一方面也需要盡可能地提出

法案，以便建立自己的選區個人選票，來幫助自己能夠在下一屆選舉中順利連任。

也因此，小黨的立委比起國民黨與民進黨這兩大黨的立委，在立法提案的數量上

會來得更加積極。尤其新黨與台聯這兩個立委人數最少的政黨，其黨內立委在提

案表現上相較於大黨立委而言更為積極，試圖藉由立法表現來凸顯個人的政治名

聲，來增加連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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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關於委員會參與的部分，本文控制了立委參加金錢委員會與專業委員

會的變數，來觀察是否參與這兩類委員會之後，連帶地影響立委的提案行為。從

結果來看，立委參與這兩類委員會都不會對於立法提案的表現有所影響。可能的

原因在於參與金錢委員會的立委，可以在委員會審議的階段藉由小幅修正特定條

文來達到分配利益的目的，相對地就不用再透過個人提案的方式為選區帶回福利。

另外，參與專業性質委員會的立委，對於立法提案的行為的影響也一樣不顯著，

但從係數的方向來看，也能發現提案數相較於參與其他委員會的立委來得較少。

可能的原因在於參與專業委員會的立委，由於本身較為關心具備高度專業化的提

案內容，而立委處理此類型的提案需要耗費較多的資源和心力，因此較不會追求

提案的數量，也就對於立法表現的影響不大。 

與時間有關的部分，首先說明屆期因素。從表 6-3 中可以發現到，作為控制

變數處理的屆期因素，對立委的立法行為影響並未達統計上顯著的水準。若單純

從係數來看，除了第三屆時立委的提案量較多之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

立委在第四屆時的提案數有些微下滑，但第五屆到第六屆的立委提案數則緩慢增

加。推測其原因是第四屆時面臨政黨輪替，立院中政黨對立的情況逐漸升高，此

時為了能夠集中立法資源，因此由政黨提案的情形也逐漸頻繁，相對地也稍微縮

減立委個人的提案空間。這個結果也與表 6-2 呈現各屆期平均提案的資料相符，

也就是越到晚近立委的提案數越多，與一般的認知也較為接近。 

而資深程度的部分則可以看出，當立委連任次數越多時，個人的提案數越多。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之下，每多擔任過一屆立委的職務，則立委個人會多提出

2.4 個提案數。這也代表著，越是資深的立委，相較於資淺的立委而言，可能會

提出較多的提案。也就是說，資深的立委較為積極地建立個人選票，希望透過與

選區的連結，來獲得自己的政治名聲，增加自己連任的可能性。至於較為資淺的

立委，雖然也會有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但除了對立法事務較不熟悉之外，可能

會傾向於從基本的選區服務得到選民支持（盛杏湲 2005b, 20）。這也是因為，資

淺立委能夠掌握較不複雜的選民服務內容，並且在尚未建立足夠的政治名聲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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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藉由選民服務得到直接的反饋；而立法提案需要累積豐富的議事經驗，因此

資淺立委較無法將心力集中在提案表現上。 

從本節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立法委員的代表屬性對於立法提案的行為具有

影響力。在封閉式名單中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相比時，在立法提案上有顯

著的差異。也就是區域立委的立法提案表現，多過於不分區立委的提案數量。這

也與混合選制相關研究中，針對單一選區議員與比例代表議員的立法表現有相互

一致的地方：單一選區議員為了帶回利益給選區，的確會提出更多的提案，幫助

自己累積個人的政治名聲；比例代表議員則較為維護政黨利益，因此傾向於促進

政黨名聲，而不會聚焦於個人的表現(Bawn and Thies 2003; Crisp et al. 2004; 

Kerevel 2010)。 

進一步來分析，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提案上因為缺乏建立個人

選票的動機，相較於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來得較不積極，立法提

案不但少於區域立委，也少於其他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這裡也印證了

Shugart 等人的說法，也就是在封閉式比例名單中，隨著選區規模的擴大，有選

區經驗的比例代表議員出現的機會逐漸降低，並且有選區經驗的比例代表議員也

比較不會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行為(Shugart et al. 2005)。 

此外，在控制因素的部分，包括政黨以及資深程度都會對立委的立法提案行

為會產生影響。其中，新黨、台聯及親民黨的立委相較於國民黨立委而言，會提

出較多的立法提案，而民進黨則沒有顯著差別。若從初選提名方式的影響而言，

前述曾說明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提名方式逐漸趨向分權化，而新黨、台聯及親民黨

的提名方式則維持集權化。而在控制了立委的代表屬性之後，可以發現國民黨與

民進黨的立法提案數量較少，而新黨、台聯及親民黨的立法提案數量較多；並且

沒有隨著屆期時間的演進，而逐漸增加立委提案的積極程度。因此，從這裡的分

析結果可知，本研究認為各政黨的初選提名方式，並沒有明顯影響立委的立法提

案表現，政黨提名方式不論是趨向分權或是集權，對於立法提案的情況沒有顯著

的改變。因此，在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內，政黨初選提名方式並不會對立委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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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產生影響。 

接著，有關於資深程度影響立法表現的部分，從分析的結果指出，越資深的

立委則提出較多的立法提案，表現出對立法事務的嫻熟；而較資淺的立委，則可

能較不會付出太多心力在立法提案行為上。然而，以委員會因素和屆期而言，加

入金錢委員會與專業性質委員以及屆期因素則是對於立委在立法提案上的表現

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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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影響立委的立法提案因素迴歸模型 

 係數 標準誤 

代表屬性（區域立委=0）   

無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 -6.673 (2.424)** 
有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 -12.677 (3.211)*** 

政黨（國民黨=0）   
民進黨 -2.020 (1.813) 
新黨 12.432 (4.233)** 
台聯 12.148 (4.819)* 
親民黨 6.951 (3.050)* 

參與委員會（其他=0）   
金錢委員會 -2.971 (2.058) 
專業委員會 -1.497 (2.233) 

屆期（第三屆=0）   
第四屆 -3.987 (2.419) 
第五屆 -1.908 (2.533) 
第六屆 -1.604 (2.516) 

資深程度   
連任次數 2.431 (.789)** 
常數 22.937 (2.637)*** 
樣本數  746 

Adjust R2  .060 
S.E.E  21.949 

說    明：***:ρ<.001, **:ρ<.01, *:ρ<.05, +:ρ<.10。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自國會圖書館法律提案系統並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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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立法委員代表屬性與政黨向心力的關係 

一、 立法委員的政黨向心力概況 

在立法行為的分析中，除了前述我們提到的立法表現－也就是立法提案的行

為之外，另外值得關注的是立委個人對於政黨的向心力情形。本研究在這個部份

針對立委政黨向心力的討論，是利用立法院會中記名投票表決的記錄來進行分析，

觀察立委在記名表決上需要表態時，所選擇的個人立場與政黨多數意見(party 

line)的立場有無差異。這也可以表現出立委本身對於政黨的忠誠度，在不考慮表

決法案的議題類型前提下，與自己同黨的立委採取的立場是否相同。 

首先，本文所定義的政黨向心力，所指涉的是記名投票表決時立委採取各自

的立場，與同黨多數立委立場相同與否的向心力概況。這裡的向心力指標是指個

別立委在每一屆任期內所參與的記名投票表決時，採取的立場和一半以上的同黨

立委所選擇的立場一致程度，得到一個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數值，數值越高代表與

政黨多數立場越接近，個人向心力越高；反之，則代表越有可能背離政黨的決策，

個人向心力越低。透過這個指標，我們可以觀察立委個人與他/她的立院同僚是

否足夠團結。究竟立委會傾向於遵照黨內的主要共識採取相同的立場？抑或是堅

持己見而在記名表決上與黨內同志分道揚鑣？至於本研究所關注的，何種屬性的

立委，在需要通過記名表決選擇立場的時刻，最有可能會無視黨內共識的決定，

而與政黨立場相反？我們可以觀察這些因素影響立委的團結程度。 

簡單說明一下立委的政黨向心力概況，在這個指標中，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的

立委，在記名投票表決中所計算出的向心力指標，最小值為.06，最大值為 1.00，

而全體立委的平均向心力為.85。若從各屆期中每個政黨的向心力來觀察，我們

可以從表 6-4 得到基本的向心力概況。國民黨黨內立委的政黨向心力，從第三屆

至第六屆呈現微幅上升的趨勢，在第六屆時已達到 0.95 的程度。而民進黨黨內

立委的政黨向心力從第三屆開始就達到 0.90，最後到第六屆也上升到 0.96，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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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黨中立委向心力最高的政黨。而新黨的政黨向心力變動幅度，從第三屆的

0.85 提升到第六屆的 0.89，但在第四屆曾經下滑到 0.73，變化幅度不小。最後，

台聯與親民黨都是在第四屆屆期中才成立政黨，因此在第五屆之後才有完整的政

黨向心力指數。兩個政黨從第五屆到第六屆的政黨向心力指數皆相當高，屬於團

結程度較高的政黨。了解完上述各政黨在第三屆至第六屆之間，政黨向心力的基

本分佈情況之後，接下來本研究將會討論主要影響因素與向心力的平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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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各政黨立委在各屆的政黨向心力平均數概況 

資料來源：盛杏湲教授國科會計畫「政黨的國會領導：臺灣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2005 年」。 

  

政黨 屆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國民黨 

第三屆 .74 .12 80 
第四屆 .67 .13 113 
第五屆 .84 .15 61 
第六屆 .95 .07 71 

民進黨 

第三屆 .90 .10 51 
第四屆 .86 .10 69 
第五屆 .93 .09 85 
第六屆 .96 .03 87 

新黨 
第三屆 .85 .07 19 
第四屆 .73 .12 10 
第六屆 .89  1 

台聯 
第五屆 .89 .07 12 
第六屆 .94 .03 12 

親民黨 
第五屆 .92 .08 40 
第六屆 .89 .12 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4 

二、 主要影響因素與政黨向心力的描述性統計 

在描述完政黨向心力的基本概況之後，接下來筆者要說明主要影響因素與政

黨向心力的關係。首先，在本文主要分析的變數代表屬性的部分，一樣區分成三

類，分別是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以及

區域立委。這三類屬性所表現出的向心力數值分別是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

立委為.89，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為.87，最後區域立委為.84，三者差距

並不大，並且區域立委的向力心數值低於不分區立委。其次，政黨的部分，主要

兩個大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黨向心力數值的差異相當大，分別是.78 與.92，

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其他政黨向心力較高的政黨還包括台聯與親民黨，都超過

了.90 的門檻。 

至於參與的委員會方面，立委不論是參與具有分配利益性質的委員會或是專

業性質濃厚的委員會，最後在政黨向心力上的平均數與整體的平均數相差不多。

而屆期方面，其各屆向心力從第三屆的.81 到第六屆的.95，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也就是說，越到晚近立委的政黨向心力程度越高，也有越趨團結的跡象。這在之

後的迴歸分析中會再進行說明。 

最後，以資深程度而言，擔任超過一屆以上的立委，其政黨向心力平均數

為.84，比起只擔任一屆立委的政黨向心力平均.86 來得較低。綜上所述，在表 6-5

內可以得知主要變數與政黨向心力的平均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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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主要變數與政黨向心力的平均數比較 

影響變數 分類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代表屬性 

無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89 .09 99 

有地方政治經

驗不分區立委 
.87 .11 58 

區域立委 .84 .16 599 

政黨 

國民黨 .78 .16 323 
民進黨 .92 .09 292 
新黨 .81 .10 30 
台聯 .92 .06 24 
親民黨 .91 .10 71 
其它 .70 .27 13 

委員會 
分配利益 .86 .14 158 
專業 .86 .14 130 

屆期 

第三屆 .81 .13 150 
第四屆 .74 .15 199 
第五屆 .89 .13 203 
第六屆 .95 .07 204 

資深程度 
超過一屆以上 .84 .16 440 
只擔任一屆 .86 .13 316 

資料來源：盛杏湲教授國科會計畫「政黨的國會領導：臺灣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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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黨向心力的迴歸分析 

在簡單描述完主要變數與政黨向心力的基本統計量之後，接下來就是針對影

響政黨向心力的因素進行分析。在表 6-6 中所呈現的是影響立委的政黨向心力迴

歸分析的結果。首先，就立委的代表屬性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沒有

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相對於區域立委，在向心力的指標上要多出.038；而有

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相對於區域立委，在向心力的指標上則是多出了.052。

這裡的數值說明了，如果單純以混合選制之下不同型態的立委來區分，則不分區

立委相對於區域立委的政黨向心力較高，兩種代表類型之間在團結程度方面有顯

著的差異，這也意味著在記名投票表決上不分區立委比較團結。這也與

Batto(2009)、Kerevel(2010)與 Sieberer(2010)等人過去針對混合選制研究中，認為

比例代表議員相較於單一選區議員，來得更為團結的結果相一致。 

如果再以代表屬性進行區分，則向心力程度最高的是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

委，反而高於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這裡顯示，在政黨向心力程度普遍較

高的不分區立委當中，這些具有基層選區政治經驗的立委，卻比沒有選區經驗的

立委更為團結。這也意味著，在封閉式的名單當中，具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

較缺乏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因此在表決行為上會較傾向於政黨的立場，而較不

會考慮選區的態度。如同 Shugart 等人針對比例代表議員的研究指出，在封閉式

的名單中，有選區背景的比例代表議員隨著選區規模越大而進入國會的機會越小；

因此這些有選區經驗的比例代表議員，沒有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Shugart et al. 

2005)，反而是會較為積極地累積政黨名聲，因此表現地更加團結。 

如果分析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所具有的代表屬性面向，也許就能發

現原因。事實上，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連任超過一屆以上的比例超過

八成，是所屬政黨內較為資深的不分區立委。這些資深立委成為不分區代表之後，

在需要進行表決的法案上，更有可能會與政黨採取相同立場。一方面，這些立委

沒有選區民意的壓力，不太會為了擔心損害選區利益而採取與政黨相反立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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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因為較為資深，需要發揮本身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必須要展現出更為團結

的行為。這也與本研究的理論預期相符合。 

其次，說明其它控制因素的部分。以所屬政黨而言，若與國民黨立委相比，

幾乎所有政黨的立委在政黨向心力方面都比國民黨團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

之下，民進黨立委的政黨向心力相對於國民黨要多出.106。這主要也反映了民進

黨立委在國會的泛政黨結盟中是處於少數的地位，因此必須要在記名表決的行動

上與政黨立場一致，才有足夠的優勢幫助政黨支持或反對特定議案（盛杏湲 

2008b），也反映了處於少數的執政黨議員必須更團結才能與多數的在野黨相抗衡

(Kerevel 2010, 699)。而其他小黨方面，新黨的立委向心力相對於國民黨也高出

了.058，親民黨也高出了.044。這可以說明了，從政黨規模的大小而言，小黨立

委通常因為人數較少，在表決上較不具有優勢，因此這些政黨的立委必須要盡可

能地採取一致的立場，才有機會與其他政黨抗衡。也因此這些政黨立委的向心力

指數相較之下來得較高，符合本研究的理論預期結果。 

另外，有關政黨所代表的初選提名方式，由於國民黨與民進黨提名權力逐漸

趨向分權化，而新黨、台聯及親民黨的提名規則維持較為集權化的方式，在控制

了代表屬性的情況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立委的政黨向心力最低，但民進黨

立委的政黨向心力卻是最高。從這個結果就能得知，初選提名方式對於立委的政

黨團結情形並沒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不論政黨採取較為分權或是集權的提

名策略，對立委的政黨向心力數值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不會因為政黨介入提名程

度的強弱而改變立委的團結程度。 

再來談到屆期的因素，在第三屆時由於政黨對抗的態勢還未激烈化，立委在

記名表決的行為上可以採取較為自主的決策。因此，如果以第三屆時的政黨向心

力當作對照組時，可以發現從第三屆至第六屆有越來越高的趨勢。例如第五屆的

政黨向心力相對於第三屆而言高出了. 075，第六屆的政黨向心力甚至更高出

了.132。這也說明了越到晚近，國會中的政黨結盟對抗氣氛更加強烈，也促使立

委在記名表決上必須要更加地與黨內共識站在同一邊，也讓向心力指數跟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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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杏湲 2008b, 28-29）。與本研究所預測的情形相符合。 

而資深程度對於政黨向心力也會有影響。當立委當選任期每增加一屆時，個

人的政黨向心力就相對地少了.015。也就是整體來看，因為越資淺的立委需要政

黨的資源越多，會盡可能地採取與黨內多數立委相同的立場，避免與黨內唱反調，

所以團結的程度較高。資深立委由於有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需求，而為了與選區

有良好的關係，必須考量到選區利益是否會受到侵害。若是危害到選區的利益，

為了避免自己的政治名聲受到影響，因此在表決時較有可能會與所屬政黨的立場

不一致。這個結果也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相符合。 

至於參與分配利益委員會與專業委員會的立委，與政黨向心力的數值高低並

沒有影響。也就是立委不論是否有加入這些委員會，都不影響立委個人對於政黨

的向心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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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影響政黨向心力的迴歸分析模型 

 係數 標準誤 

代表屬性（區域立委=0）   

無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 .038 (.012)** 
有地方政治經驗不分區立委 .052 (.015)** 

政黨（國民黨=0）   
民進黨 .106 (.009)*** 
新黨 .058 (.021)** 
台聯 .034 (.023) 
親民黨 .044 (.015)** 

參與委員會（其他=0）   
金錢委員會 -.007 (.010) 
專業委員會 -.006 (.011) 

屆期（第三屆=0）   
第四屆 -.064 (.012)*** 
第五屆 .075 (.012)*** 
第六屆 .132 (.012)*** 

資深程度   
連任次數 -.015 (.004)*** 
常數 .788 (.013)*** 
樣本數  742 

Adjust R2  .453 
S.E.E  .106 

說    明：***:ρ<.001, **:ρ<.01, *:ρ<.05, +:ρ<.10。 

資料來源：盛杏湲教授國科會計畫「政黨的國會領導：臺灣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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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總結以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混合選制中不同代表類型的立法委員，在

立法行為上有相異的表現。透過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兩個面向的分析，本研究試

圖提出一個關鍵性的理論建構。這個理論是要說明，混合選制之下的不分區立委

與區域立委，在立法行為上具有差異，是因為選舉制度進而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

至於如何影響，本研究以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與授權來源的邏輯，說明不同代表

類型的立委，因為個人選票誘因和委任基礎的不同而有相異的表現。除此之外，

不分區立委本身所表現出的型態並非完全沒有差異。其中，在從政生涯過程中，

曾經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比起其他沒有這種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來說，兩者

表現出的行為也會有所不同。 

上述推論的邏輯在於，由比例代表名單所選出的不分區立委，從制度設計而

言類似於採行混合選制的民主國家中，被分類為政黨名單的議員(List MPs)。但

在臺灣所採行的混合選制之下，不分區立委選票的來源是間接依附在區域立委的

累積票數；加上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來源並不固定，常有政治人物轉換職涯進入

不分區立委的行列，而非由政黨本身特定培養成為不分區代表的候選人。因此，

若是轉換職涯進入不分區代表名單的立委，具有地方政治經驗者則在表現上會與

一般的不分區立委不同。 

本研究建立了上述的理論，在本章利用兩個面向來進行分析，並且也同時考

慮了其他可能影響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呈現不同樣貌的因素，進行描述性的基

本統計分析。以下將分別說明： 

首先，本章第一節以立委的立法提案作為分析的依變數，檢視包含不同屬性

的不分區立委與區域立委、所屬政黨、參與的委員會性質、屆別以及資深程度進

行說明。得出的結果顯示，區域立委的確會提出較多的法律提案，表現出帶回利

益給選區的行為；而不分區立委則提出較少的提案，主要工作為支持政黨政策，

並不會追求個人的表現。最後，對於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在成為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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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立委之後，由於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減少，加上授權來源轉變為政黨，結果對

立法提案並不積極，轉而專注在其他的活動上。除了與區域立委的表現有所不同

之外，也與其他的不分區立委有些許差別。 

接著，本章第二節以立委個人的政黨向心力指標來分析立委的團結程度。一

樣從立委的代表屬性來觀察，會發現具有地方政治經驗屬性的不分區立委向心力

最高，其次是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向心力最低的則是區域立委。也

就是說，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減少許多，因此較傾向

於累積政黨名聲。另一方面，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委任的基礎來自於政黨，

因此較有可能維護政黨的利益，並且遵循政黨的命令，而不受過去選區授權經驗

的影響。除此之外，本研究也觀察到，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過去曾經擔任立

委職務超過一屆以上，屬於較為資深的民意代表。因此在需要進行記名表決時，

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一方面沒有選區直接的負擔；另一方面則是需要發

揮政治影響力，必須表現出團結的象徵行動。由此可知，也就比起一般的不分區

立委，在政黨向心力指標上來得較為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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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行為差異，並且藉由分

析混合選制之下的不同選舉制度，研究立委的立法行為是否產生影響。本研究的

資料來源由筆者從立法院網站的國會圖書館資料連結自行建立，以及由盛杏湲教

授的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所提供的資料，針對立法委員的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面

向進行分析，來瞭解立委不同的代表屬性對於立法行為的影響。以下筆者將分兩

個部份進行討論，首先說明本文的研究發現及結論，接著檢討本研究不足之處，

並且試著提出適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區域與不分區立委的立法行為之差異。而為了驗

證本研究的目的，需要先探討選舉制度對於立委的立法行為之影響。本研究得出

的結論是，由 SNTV 選制選出的區域立委和比例代表選制選出的不分區立委，

在立法行為上會表現出顯著的差異；除此之外，不分區立委也具有不同的代表屬

性，其中有選區背景的不分區立委，與非來自選區而較具專業背景的不分區立委

相較之下，也會表現出不同的代表角色與立法行為。 

對於不同選舉制度選出的議員，例如從單一選區選出的議員與比例代表名單

選出的議員為例，在過去有關混合選制的行為研究中，也有許多文獻說明了這兩

類議員的相異之處(Batto 2009; Carey and Shugart 1995; Jun and Hix 2010; Kerevel 

2010; Sieberer 2010; Stratmann and Baur 2002)。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以臺

灣混合選制中產生的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而言，理論上這兩種立法委員類型所

表現的行為會有差別。主要的關鍵在於這兩類型的立委除了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

有所差異之外，兩者所要面對的「授權」(delegation)來源也不同。區域立委需要

建立個人選票，因此在表現上會較傾向於選區選民，會為選區帶回利益；並且，

授權來源為選民，為了獲得連任需要回應選區的利益需求，因此較有可能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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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而不分區立委則是需要仰賴政黨提名於候選名單上，且封閉式的比例代表

名單之中建立個人選票的誘因隨著規模越大而遞減，加上不分區立委並沒有明顯

選區需要負責，委任的基礎是來自於政黨，因此可能較傾向於遵從政黨的指示

(Kerevel 2010; Sieberer 2010)。 

本文所建構的理論認為，選舉制度會影響國會議員的立法行為。並且，在混

合選制之下，兩種不同型態的議員會有相異的表現，也就是會有「個別授權」

(mandate divide)的效果(Sieberer 2010; Thames 2005)。本研究以 SNTV 選制選出的

區域立委與比例代表選制選出的不分區立委為研究對象，得到的結果顯示，區域

立委在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方面，皆與不分區立委有顯著的差別。區域立委為了

在選區中尋求連任，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強，會為選區選民帶回特殊利益；且

授權的來源為選區，需要回應選民的需求。因此在立法表現上相較於不分區立委

而言會有更積極的行動。而不分區立委尋求連任的關鍵在於政黨，因此建立個人

選票的動機較弱，較傾向於維護政黨的利益；並且，不分區立委授權的來源為政

黨，必須支持政黨的政策，因此在立法表現上不若區域立委積極。這裡本研究的

發現也與過去有關混合選制下，國會議員的立法表現情形相符合。由相對多數選

制選出的議員為了爭取連任，有較強的建立個人選票動機，在提案表現上會較為

積極；而由比例代表選制選出的議員則以支持政黨的政策為主，在立法提案上較

不積極(Bawn and Thies 2003; Carey and Shugart 1995; Crisp et al. 2004)。 

另一方面，區域立委為了維護選區的利益，當選區的利益與政黨的利益產生

衝突時，區域立委為了不讓選區的利益受到損害，因此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不

一致，立委的自主性較高。而不分區立委與政黨的關係較密切，為了捍衛政黨的

利益，需要對政黨表示忠誠。因此，在政黨團結上相較於區域立委而言，表現出

較與政黨一致的立場。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也與過去針對國會議員政黨團結的研究

結果一致，也就是相對多數選制選出的議員，較有可能會因為維護選區的利益，

而與政黨的立場相背離，團結程度較低；而比例代表選制選出的議員，則較有機

會維護政黨的利益，並且表現出忠誠的行為，傾向於採取與政黨相同的立場，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此團結程度較高(Batto 2009; Sieberer 2010; Stratmann 2006; Thames 2005)。 

而關於不分區立委代表屬性的差異，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本來，

政黨對於不分區立委的提名考量，主要是期望能提出較具有專業能力的候選人，

以便進入國會後可以提高整體問政的專業程度。然而，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的

組成條件中，若是從政經歷過程曾經有「選區」的經驗，則具有這種地方政治經

驗使得進入國會的不分區立委，與其他的不分區立委相比，可能會有一些相異之

處(Shugart et al. 2005)。在立法行為上，前者也與其他的不分區立委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的推論，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因其背景條件的不同，可能也會有不同

的表現。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與上述的推論論述相符合。在不分區立委當中，

具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與沒有此政治經歷的不分區立委相比，在立法行

為上確實表現出相異的模式。首先，在立法表現的行為方面，兩種不同代表屬性

的不分區立委在提案數量上有相當明顯的差異。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提

案數量上，相較於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來得較少。如果從整體來

看，區域立委的提案數量多於不分區立委，這是因為區域立委有為選區帶回利益

的動機，因此藉由立法提案來達成目的。而不分區立委當中，具有地方政治經驗

的不分區立委在立法提案的積極程度上，反而低於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

委，這個結果也與本研究認為，不分區立委有不同的代表行為之推論相符合。 

然而，本研究原先預期的理論認為，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因為曾經在基

層選區與選民有較為直接的關係，因此除了會有增加個人選票的動機之外，也曾

經受到選區的委任授權，而可能會回應選民的利益需求，反映在立法行為上的表

現應該是介於區域立委與一般的不分區立委之間。然而最後從立法表現與政黨團

結面向的結果來看，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所表現出的立法行為，卻與理論預

期有所差距。除了在立法表現上是三種代表角色中提案數量最少的以外，在政黨

團結方面卻是三種代表角色中向心力最高的。會出現這種情形，原因可能在於選

舉制度所產生的效果，對於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而言，比起建立個人選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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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委任授權的關係來得更有影響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在進入國會之後，

由於身處不分區立委的職位，與選區的連結關係減弱，也就沒有建立個人選票的

急迫性(Shugart et al. 2005)；或者是傾向於轉而提供較為實質的選區服務，而較

不會透過立法表現來建立個人選票(黃秀端 1994；盛杏湲 2005b)。因此在立法

提案的產出數量就無法和其他不分區立委相比。反而沒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

立委有相當高的比例是考量到具備專業能力，才被提名至不分區的代表名單當中，

因此傾向於負責提出與政黨政策有關的專業性法律提案，以便實踐政黨在選舉時

所提出的政見需求。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就能發現這兩種不同屬性的不分區立委，

在國會中的立法提案行為的確有所差異，也與區域立委不同。 

其次，在政黨團結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兩種不同代表屬性的不分區立委有所

差別。從數據上來看，有地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向心力最高，其次是沒有地

方政治經驗的不分區立委，最低的則是區域立委，這樣的結果同樣也與本文的推

論不同。關鍵的原因在於，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雖然在封閉式的比例名單

當中具有「選區背景」這種建立個人選票的特性(Shugart et al. 2005)；然而受到

選舉制度的影響所致，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表現得更像典型不分區立委

所呈現的樣貌，更加與政黨立場一致。而且授權來源的影響上，成為不分區立委

之後，政黨的影響顯然會大於過去選區的影響，因此會更加服膺政黨的命令。再

加上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屬於較特殊的類型，過去從政的資歷較豐富，在黨

內屬於資深的黨員。因此需要進行表決時，在沒有選區考量的前提下，他們會盡

可能地採取與政黨相同的立場。 

上述與從政資歷有關的分析結果，與整體立委的情況正好相反。從第六章的

分析結果我們得到越資深的立委其向心力越低的結論；然而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

立委在整體不分區立委當中是屬於較為資深的一群，但政黨向心力卻是最高。這

剛好能說明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其特別之處，一來沒有選區的壓力，可以專

注於對政黨表現出忠誠的行為；二來這些不分區立委通常在黨內負有職務，有較

多的機會參與黨內高層的決策，因此需要以身作則，與政黨立場的一致性自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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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許多。而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其接受授權的來源同樣也是所屬政黨，

必須支持政黨的決定，較沒有動機違抗政黨的指示。但其政黨向心力低於有選區

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原因可能在於這些立委較為資淺，許多成員過去的經歷可能

在於學界或是商界，因此對於政黨的向心力程度就不若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

委。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說明了混合選制之下不同選制的立委，在立法表現與

政黨團結方面會有相異的行為。本研究前述所回顧的文獻中，有關混合選制造成

的效果可能會有「兼具兩者的優點」與「最壞的情況」等兩種看法；而本研究針

對臺灣立法委員的研究發現指出，臺灣的混合選制形成的效果應該較為接近「兼

具兩者優點」的詮釋說法。並且，依照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所受到的兩種不同

權力委任來源來看，這兩類立法委員也符合 Thames(2005)所論述的「個別授權」

的邏輯。也就是說，區域立委有能力為選區帶回利益，並且成為選民的代言人，

而不分區立委維護政黨的整體利益，對政黨表現出忠誠的行為。兩種不同型態的

立委，在立法表現與政黨團結面向表現出顯著的差別，並且可以讓各自所代表的

利益達成平衡，同時出現較為強勢的立委與強勢的政黨。這個結果也與 Shugart

和 Wattenberg(2001)針對混合選制效應的研究發現相符合。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探討不分區立委事實上會因為有無選區經驗，而在立法

提案和政黨團結方面有所不同。其中，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即便仍有建立

個人選票的動機，並且也曾經接受過選區的委任授權；然而進入不分區立委行列

之後，受到選舉制度制約的影響而轉變為傾向不分區立委的型態，不僅立法提案

數大幅減少，而且政黨團結程度則明顯提高，甚至比起一般的不分區立委還更接

近典型的比例代表議員。而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則因為較偏向專業取向，

受到選舉制度制約的影響沒那麼強。這也是過去有關立法委員行為的研究中，沒

有受到著墨的部分。從本研究的這點發現來看，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的確

在不分區立委當中是屬於較為特殊的一群。這些曾經接受選區民意所授權的立委，

在成為不分區立委之後，並不會如預期般付出較多心力關注選區的利益。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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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受到制度的影響更強，讓自己轉型成為更接近不

分區立委的代表角色。這是本研究針對不分區立委的代表角色，與過去研究所認

為的論點不同的地方，也解答了從第三屆至第六屆立委屆期中，有選區經驗的不

分區立委所表現出的角色與行為，和一般的不分區立委相異之處。 

當然，本研究也控制了其他影響立法委員行為的因素，包括所屬政黨、屆期

時空背景以及資深程度等，都會影響立委的立法提案行為和政黨向心力的程度。

因此，對於過去所認為不分區立委為單一角色的看法，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為此提

供不同的觀點。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過去國內有關於不分區立委的研究，較少針對代表屬性的差異進行探討。因

此本研究試著利用不分區立委具有選區經驗的特性，分析不同代表屬性的不分區

立委，在立法提案和政黨向心力等指標上有無表現出差異。並且也控制許多可能

會影響立法行為的因素，綜合討論這些因素影響的程度多寡。然而在研究過程中，

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以致於在分析上無法更為深入地符合理論預期。以下將分

別從指標設定與研究方法進行檢討，並且提出部分建議，以作為日後相關研究之

參考。 

一、 立法行為的指標 

在立法提案的指標方面，本研究使用了立委個人的主提案來測量立委的立法

行為。以主提案而言，本研究希望能測量立委的立法表現，但卻可能忽略掉其它

包括質詢、委員會內的審議過程等，也就無法掌握立法行為的完整面向。加上，

本研究完全以提案次數作為測量指標，並沒有針對提案內容依照性質進行更詳細

的分類。但事實上依據提案的內容，應可看出立委在立法表現上的確會有不同的

付出程度，甚至可以得到更為豐富的資訊。但受限於時間與人力的因素，本研究

只能單純以立法提案作為檢視的指標。否則應能更深入地掌握立法表現的情況。 

在政黨向心力的指標方面，本研究使用了立委在記名投票表決時，依據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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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與黨內多數議員相同或相異，而得出的向心力指標。目的是希望得知立委

個人的政黨團結情形。由於能夠測量立委團結程度的方式為記名投票表決，這在

美國國會的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指標；但在臺灣，記名表決的實用性仍然受到不

少的質疑，認為不太能夠測量出立委採取立場的變異。再加上，議案的記名表決

本身也有其議題性質，不同面向的議題類型可能也會影響立委採取立場的想法。

因此，本研究只單純採取記名表決立場的整體資料，在測量上似乎仍有不足之處。

如能針對議題類型進行分類，或許能夠得到更為詳細的分析結果。 

二、 研究方法的問題 

本研究針對不分區立委進行分析，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屬性的立

委，在立法表現和政黨團結方面有何不同。雖然這裡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的方式

來得知不同影響因素對於立法行為的因果關係，但事實上仍有不足。如果能夠針

對本研究所聚焦的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以深入訪談的方式得知其立法表現與

政黨團結方面，所考量的各種因素為何，應該就更能瞭解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成

員，的確在立法行為上彼此之間是有不同的表現。這個部份也受限於筆者的時間

因素，無法更為深入地進行研究。或許，以質性訪談的資料輔助，更能印證本研

究所提出的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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